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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鍵詞：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公務協作、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我國政府首度自行產製的全國性電子地圖，已於

107 年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列為國家底圖重要核心圖資，並要求各部會統一

採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兼具最新正射影像及向量式資料，主要是透過航

拍影像進行航測立體製圖，並搭配現地道路名稱、各類地標名稱及位置屬

性外業調查方式，辦理常態圖資更新工作，為積極提升更新時效及經費效

益，本中心持續跨域協調各業管機關或單位取得各類參考圖資，期透過內

業資料處理方式減少外業工作量及經費支出。 

各來源參考資料內容常因其業管機關業務需求導向不同，致紀錄格式

及重點不盡相同，故於資料處理過程中常有參考資料欄位定義差異、格式

轉換、屬性資訊比對不易等狀況發生，常須額外增加資料預處理的內業工

作量，並與所獲圖資品質有密切相關；此外，本中心與各機關間尚未建立

穩定之圖資更新互惠機制，缺少圖資更新紀錄建檔或資料同步等措施，即

便每年透過行政協助取得最新圖資，仍須重複進行資料預處理工作，才能

將各年度參考資料轉化為可利用的空間資訊圖資，提供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更新作業使用。 

為提升內業處理工作效能，本研究針對公務協作機制辦理進一步測試，

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協助其他圖資業管機關優化資料內容，並據以評估

及驗證提升資料品質之可行性，並期待能互惠精進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

效能，並建立完善的資料共享及跨域應用流程，減少各機關重複處理圖資

所需投入成本，確實達成「一次測製、資源共享」之目標。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挑選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現有圖層中，經常被使用且需求度較高

的地標及道路圖層做為研究標的，並依各業管機關提供之參考圖資特性，

設計相關資料檢核流程及協作機制，以及搭配採用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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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協作平臺（公務版）進行跨機關資料協作測試作業，期許藉由本研究讓

不同來源圖資可以在相同的基礎框架，提升相互關聯及搭配使用之可行性。 

三、重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下列重要發現： 

（一） 非測繪專業機關依業務需要建置圖資時，常因缺少彙整大量空間

資料經驗，資料常存有格式、屬性資料、完整性不足等問題，進

而衍生出其他資料管理問題。本研究發現上述資料若能與專業測

繪機關產製的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進行分析比對，藉由其空間相對

關係高度正確性、格式公開且精度一致等優點，能有效篩選出隱

含其中的資料錯誤，並協助優化業管圖資品質，提升官方圖資內

容一致性及正確性，更有利於後續業務使用及圖資流通互惠。 

（二）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各圖層識別碼具有唯一性，若與其他跨領域相

關圖資建立關聯機制，可快速找出異動資料對應修正標的，有效

降低內業工作量並提升更新效能。 

（三）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已整合多種地理空間圖資，可提供其他行政

業務作為建置空間資料的參考依據。另外針對無適合編修工具者，

還可提供地圖協作工具輔助資料處理，可大幅降低建置地理空間

資料的專業門檻，提升各機關業管資料成果品質，有助於國家空

間資訊產業發展。 

四、主要建議事項 

建議一 

推廣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優點及經驗，共同提升官方圖資品質：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具備專業、高品質及持續更新等優勢，若提供作為

其他圖資比較基準，確實能有效協助不同來源參考圖資查核錯誤並進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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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建議未來可加強推廣，藉由本中心處理圖資專業經驗輔助，建立完善

的資料共享、跨域流通與機關協作機制，共同優化官方圖資品質。 

 

建議二 

推廣建立識別碼機制，促進圖資更新效能：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協辦機關：各資料業管機關 

本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大部分圖層架構設計，已考量後續動態更新

及圖徵跨領域應用的需求，預為因應納入具識別性及唯一性之識別碼欄位，

透過識別碼機制與其他資料建立關聯性，確實大幅提升資料比對效能，建

議推廣各領域圖資建立識別碼機制，有利於實務上資料串接、整合與協作，

達到一次測製、資源共享的目標。 

 

建議三 

依專業領域劃分權責分工合作，提升政府公開資訊一致性：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協辦機關：各資料業管機關 

建議依專業領域劃分權責進行圖資維護，藉由行政互助建立跨領域分

工協作機制，可有效改善高相關性或同質性空間圖資重複建置情形，亦能

確保各界使用一致性的官方圖資，避免不同圖資內容差異造成使用者混淆。 

 

建議四 

跨機關資料拓展多元用途，支援政府循證治理：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X 

協辦機關：各資料業管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近期積極推動 NGIS 發展整體策略，建立空間資料流

通及服務共同規範，期建立具韌性、共通及共享的國土空間資訊應用發展

環境，引導跨機關資料服務、應用程序及工具共享協作，支援政府循證治

理並落實公共建設精準投入目標。建議積極蒐集其他領域圖資，與國家底

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結合應用，拓展多元用途，可讓整體國家資源作更有

效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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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Taiwan Electronic Map, official collaboration process, Taiwan MAP 

Service 

The Taiwan Electronic Map （ Taiwan e-Map）  is the first national 

electronic map p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core national base map by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since 

2018, requiring all ministries to use it uniformly. The regular renewal of Taiwan 

e-Map relies mainly on aerial stereo mapping and is supplemented by attribute 

field survey. For the enhancement of updating efficiency and cost benefit 

positively, the National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enter （NLSC） aims to 

reduce the workload on attribute field survey by processing various reference data 

obtained from relevant departments.  

Generally, due to the diverse business needs of different competent 

authorities, reference data from various sources usually have different record 

formats and priorities. Differences in field definitions, challenges in format 

conversion, and frequent difficulties in comparing attribute information typically 

arise during data processing. However, the workload on indoor data processing 

increases relatively and depends on the quality of the reference data. Moreover, 

due to the lack of a stable mutual update method with other agencies, and the lack 

of data update record archiving or data synchronization, the data preprocessing is 

still repeated annually to convert reference data into valuable spatial information 

for updating Taiwan e-Map. 

This research conducts further tests on the official collaboration process by 

using Taiwan e-Map. The aim is to enhance data processing efficiency, thereby 

advancing the update efficiency of Taiwan e-Map and optimizing various 

reference data from other agencies.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seeks to establis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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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data sharing and cross-domain application process to reduce the cost of 

duplicative data creation across various agencies. Ultimately, the goal is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goal of "measure once and share together". 



13 

第一章   緒論 

  研究緣起與背景 

緣起 

近年我國積極推動「資料治理」做為智慧政府核心理念，透過資料驅

動政府公共服務持續改善，以公私協力結合群眾智慧，發揮更大的公共治

理力量。為了創新智慧服務型態，在我國智慧政府行動方案中，政府將朝

三大目標邁進：第一，開放資料透明，極大化加值應用；第二，鏈結治理

網絡，優化決策品質；第三，整合服務功能，創新智慧服務。政府將建立

循證決策模式，並運用 GIS 國土空間資料，透過跨部門協作，就民生議題

或重大施政課題共尋解決之道。政府將串接運用公務資料與民間大數據資

料，結合人工智慧等創新科技，針對民眾福祉、產業發展及社會 安全等跨

領域課題進行分析，提供政府決策參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

會），2019、曾冠球，2020】。即政府資訊公開、資料開放透明，能促使

跨機關資料流通，有助於活化各機關或單位蒐集或持有的資料，讓相關資

料更能有效地被加值應用。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發揮

空間圖資測製專長，選用包含最多通用性地理資訊的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

基礎，導入公務協作及空間資料檢核機制，研提建立跨域資料共享及應用

流程，以減少各機關或單位重複投入測製圖資之成本，期能確實達成「一

次測製、資源共享」之目標。 

背景現況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本中心負責測製之國家底圖重要核心圖資，主要

採用航測立體製圖方法產製，使用最新航拍影像搭配屬性外業調查方式辦

理常態更新工作，其中外業調查需要到達現地確認路名、地標名稱或坐落

位置，通常需耗費較多人力及時間，故為提升更新時效及經費效益，本中

心近年來積極透過行政流程更新作業，跨域協調各業管機關或單位洽取其

公開或管有資料，期透過資料共享及內業處理來減少外業調查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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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中心於實務作業過程中發現，各來源參考資料內容常因其業管

機關業務需求導向不同，具有格式、屬性類型、更新週期不一或資料完整

性不足等問題，資料預處理所需花費的內業工作量，亦與所獲圖資品質有

密切相關。此外，多數參考資料尚未直接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間建立穩定

更新機制，缺少圖資更新紀錄建檔或資料同步等措施，即便每年透過行政

協助取得最新圖資，仍須重複投入相當多時間及作業人力進行資料預處理

工作，才能將各年度參考資料轉化為可利用的空間資訊圖資，提供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更新作業使用，造成重複資源投入及應用上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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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動機及目的 

研究動機 

近年來為符合各界對圖資時效性殷切需求，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推動多

元圖資更新機制，但採用機關間行政流程圖資互惠方式需仰賴內業檢視及

前處理，方能將參考資料轉換為可進行空間資訊應用及分析的地理資訊圖

資，進而提供更新作業使用。此外，因無法避免取得資料與現況存有一定

時間上之落差，如果來源參考資料品質不佳或異動頻率不穩定，恐需耗費

更多前置處理時間，致影響圖資更新效能。 

本研究將自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中經常被使用且需求度較高之地標及道

路圖層，挑選合適的測試標的，配合該業管機關在實務上資料產製作業流

程及管理維護程序，進行資料比對、分析，同時搭配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地圖協作平臺（公務版）進行測試作業，藉以驗證利用品質精度一致性的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可協助參考資料之來源業管機關優化其資料品質，進

而達到良好的循環，回饋提升日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內業處理工作效能可

行性。 

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善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品質精度一致性的優勢，作為各來源

參考資料之對照及品質優化的基準，在優化參考資料品質同時，也逐步降

低未來取得相關資料後內業處理所需工作量；此外，與各資料業管機關共

同就相關測試結果，以共同利益及互惠合作為前提，依其資料內容、資料

架構、建置與更新維護流程等內容進行協商，建立資料協作互惠及資料串

接機制，除提升雙方日後圖資更新效能外，更能進一步促進資料流通共享

及跨域應用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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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流程 

  研究方法 

研究流程擬定 

本研究流程主要依照研究資料蒐集、特性分析及串接、協作互惠機制

規劃、效益分析及撰寫研究報告等順序進行（如圖 2-1）。 

  

圖 2-1、研究流程圖 

研究資料蒐集 

參考本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維護工作實務經驗，本研究選擇經

常使用且需求度較高之地標及道路圖層，另外針對上述圖層，蒐集並篩選

其他非測繪專業機關建置之相關參考圖資，作為資料串接與協作流程測試

標的，為提升後續跨域資料流通導入實務應用的可能性，篩選條件包括參

考圖資的資料紀錄完整程度、是否具備空間資訊特性及業管機關共同協作

的意願等，均為測試標的選擇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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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綜整考量後，本研究分別自地標圖層中選擇幼兒園及墓地設施（公

墓），道路圖層則以具公路編號之縣（市、鄉、區）道圖資等作為測試標

的，並依照上開原則，蒐集所需參考圖資，包括全國幼兒園清冊（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業管，以下簡稱國教署）、各縣市公立公墓使用情形統

計表（內政部宗教及禮制司業管，以下簡稱宗教禮制司）、臺中市殯葬設

施資料（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業管，以下簡稱臺中生命禮儀處）、全國

縣（市、鄉、區）道資料（交通部公路局業管，以下簡稱公路局）、臺中

市市區道資料（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業管，以下簡稱臺中建設局）等圖資，

並依研究流程進行後續相關作業。 

研究資料特性分析及串接測試 

為能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套疊及進行分析比對作業，本研究蒐集的圖

資資料類型大致分成下述三種： 

一、資料以 SHP、KML 等檔案格式儲存地理資訊圖資，此類資料可

直接透過地理資訊軟體分析加值應用。 

二、資料以文字格式記錄可表達地理空間位置之坐標資訊，如：

TWD97 二度分帶或經緯度等，該類資料可直接透過地理資訊軟

體轉檔為地理資訊圖資。 

三、資料以文字格式記錄可間接描述地理空間資料之資訊，如：門牌

地址、地籍地號等，該類資料須先透過門牌或地號定位服務取得

地理坐標後，再透過地理資訊軟體轉換為地理資訊圖資。 

此外，不同領域間資料可進行串接、整合與協作之關鍵，在於可透過

識別機制建立彼此關聯性；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圖層架構本身的設計，已

考量後續動態更新及圖徵跨領域應用之需求，在地標及道路中線圖層建置

識別碼欄位MARKID及 ROADSEGID，具有識別性及唯一性可作為與其他

資料串接之關聯資訊。故本研究將先針對其他機關圖資與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進行分析比對，包含對應欄位內容的正確性及空間關係合理性，以及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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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資料可對應欄位情形，並嘗試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識別碼，建立彼此

關聯性，擬定跨域資料的串接機制。 

協作互惠機制規劃及測試 

由於本研究選用的幼兒園、公墓設施及縣（市、鄉、區）道等測試標

的圖資，皆屬中央及地方政府依權責分工，共同辦理資料建置、更新及管

理維護作業，因此，為能讓所提出的協作互惠機制能推動執行，尚須一併

釐清前開圖資之中央及地方政府業管機關權責劃分；資料建置、更新及管

理維護原則；更新頻率及現有維護平臺或工具等，並與參考資料業管機關

單位溝通取得共識後，再進行實際辦理測試作業。 

研究效益分析 

綜合彙整相關測試成果，研提臺灣電子地圖更新維護作業流程可再優

化環節，並分析協作機制對於參考資料業管機關所產生效益。 

撰寫研究報告 

依內政部自行研究案報告書製作標準格式，辦理本研究報告書之撰寫

製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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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成果 

本研究預期成果如下： 

壹、善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製圖精度較高、基礎內容豐富且完整之優勢，

針對非測繪機關建置的參考資料設計對應空間資料檢核機制，優化資

料品質，同時反饋協助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查核已建置內容的正確性及

完整性，創造雙贏局面。 

貳、與其他圖資業管機關建立跨領域資料協作互惠及資料串接機制，提升

雙方圖資更新效能，促進資料流通共享及跨域應用之成效。 

參、本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已整合多種國家底圖圖資，提供各界免費

介接使用，將國家底圖作為其他領域空間資料建置參考基礎，並透過

地圖協作工具輔助可直接介接及套疊高精度地圖，快速、直覺化編製

GIS 格式業管圖資，有效降低作業技術門檻，提升工作效率及確保產

出圖資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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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中心圖資服務及公務協作環境現況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為協助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用國土資訊系統提升施政績效與決策品質，

國土規劃、保安、監測、防救災等應用，皆須以一套兼顧幾何精度及屬性

正確性的圖資為基礎，故國發會積極推動建置官方版電子地圖-「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以資料共享及避免重複投資浪費公帑為目標，兼具最新正射

影像及向量式資料內容，採 GIS 分層套疊概念，納入道路、鐵路、建物、

重要地標等常用的地理資訊圖資，建置完成兼顧政府施政決策及民生活動

應用需求之基本底圖，並於 107 年經國發會列為國家底圖重要核心圖資，

要求各部會統一採用。 

為符合各界對圖資時效性殷切需求，自 103 年度起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圖資更新頻率由 5 年提升為 2 年，惟固定週期及範圍之圖資更新作業模式，

對於使用需求較高且變異量較大的道路及地標等圖層供應，仍無法滿足各

界應用上對於時效性的要求。此外，受限於全國性航拍作業期程，更新作

業能取得的航拍影像與現況地物資訊，無可避免存有時間差，為克服作業

時間及經費不足的不利因素，爰本中心於 105 年度提出「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更新技術精進之研究」，規劃一套異動情資蒐集與圖資更新機制，來整

合公私部門資源，特別是所需建置地標種類，包含政府機關及單位、文教

機關及場所、醫療社福及殯葬設施、公共及紀念場所、生活機能設施及機

構、交通運輸設施、其他等 7大類計 98項，樣態多元，藉由所規劃的資料

內業處理方式輔助，降低既有圖資更新流程中最耗費人力及時間之外業調

查工作量近 75%。 

除常態（固定範圍及固定週期更新模式）圖資更新作業外，本中心亦

針對全國重要道路與地標、重大工程及使用者回饋事項辦理動態（局部區

域不定期）圖資更新作業（如圖 3-1），對於地標及道路等使用需求較高

的圖層，持續精進更新維護措施，建立跨機關協作機制，促進資源流通及

共享，透過直接函文、業管機關官方網站公開資訊下載、系統介接及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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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開放網站1等方式，協調各機關或單位取得航空攝影或高解析度衛

星影像、道路工程、門牌整編、地名、行政區域、公共設施及各類地標等

多項政府機關之公開或管有資料，輔助圖資更新作業，將地理空間資料更

新納入政府部門業務行政流程，以提升圖資時效性及完整性（如圖 3-2）。 

 

 

圖 3-1、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作業流程圖 

                                                
1
 數位發展部「政府開放資料平臺」，https://dat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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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政府協作洽取參考圖資（林文亮等 4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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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為推廣及共享國土測繪圖資，本中心以國家底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為底，同時整合管有之國土利用調查成果圖、地籍圖等範圍完整涵蓋全臺

灣地區之各類核心基礎圖資，以一般應用系統採用的開放源碼（Open 

Source）自行開發建置「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2（以下簡稱服務雲）」，提

供政府機關及全民一個圖資精確且公開的地圖服務，並具備跨領域資料協

作輔助功能。 

服務雲運用多項臺灣首創技術及開放式整合架構，無須受制於商業地

圖服務，以符合開放地理空間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標

準的網路地圖服務（Web Map Service, WMS）及圖磚服務（Web Map Tile 

Service, WMTS），提供各界全面公開、免費、免申請、免註冊，即可使

用之雲端地圖服務（如圖 3-3），目前常態介接系統達 520餘個，介接網址

則達 1,800餘個，成效良好屢受各界肯定3。 

 

圖 3-3、服務雲-網站首頁及展示平臺操作頁面 

除持續增加各類圖資資料供各界進行多方面套疊應用外，為擴大服務

層面，強化國家底圖功效，服務雲持續擴充提供OGC WFS及模糊檢索API、

路徑規劃 API 及地籍地號查詢 API 等服務，便利的提供使用者各類圖資需

                                                
2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https://maps.nlsc.gov.tw/ 

3
 103 年資訊月百大創新產品獎-公共服務類創新產品、2016雲端物聯網創新獎政府應用組-傑出應用獎、

2017 世界空間地理資訊傑出獎、第 14屆金圖獎-推動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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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達成全方位的雲端地圖服務。自 101年 12月 7日上線迄今，目前已提

供超過 960 個圖層、48 個 API 供使用者選擇使用，並自 Google Maps API

於 107年 6月 12日調整收費機制後，陸續承擔原本使用 Google Maps的客

源及流量，原本 Google Maps API 的開發者除可繼續使用 API 即可使用本

服務外，也可考量改用其他的 Open Source 的 Maps API，不管是 Google 

Maps API或其他 Maps API均能直接使用圖資精度更好更完整的國家底圖-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因應開放資料及資料協作之趨勢，服務雲於 108 年以 OpenStreetMap

（OSM）開放街圖的概念，新增地圖協作功能，以服務雲完整的底圖及豐

富的圖資內容為底，搭配操作簡單、上線即可共同編輯的地理空間資料操

作平臺，並考量各類應用情境及協作需求，提供「我的地圖」、「地圖協

作（一般版）」及「地圖協作（公務版）」等 3 類地圖編輯功能（如表 3-

1），提供各界一個優質的跨領域資料協作平臺。 

表 3-1、服務雲地圖協作功能彙整表 

功能 

比較項目 
我的地圖 地圖協作（一般） 地圖協作（公務） 

使用對象 
系統會員 

一般使用者 

系統會員 

一般使用者 

公務人員 

（需註冊） 

建立方式 自行建立 自行發起 
系統管理者發起 

（須由公文申請） 

作業方式 獨自作業 共同協作 共同協作 

公開方式 自行選擇 必定公開 不得公開 

屬性欄位 固定 
民生分類欄位固定 

其他分類欄位自訂 
自行定義 

匯入方式 
KML、XLS 

（固定欄位） 

KML、GeoJSON、

CSV 

KML、GeoJSON、

CSV 

編輯方式 可新增及刪除 可新增、修改及刪除 可新增、修改及刪除 

下載收藏 
KML檔 

GPX檔 

KML檔 

GPX檔 

KML檔 

GPX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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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資料串接及識別機制 

隨著地理資訊系統、網際網路技術及行動裝置之快速發展，具有空間

特性資料的智慧應用領域大幅擴展，包括傳統上用來描述地表現象的地形

圖，也逐漸不再僅侷限於提供視覺檢視之用途，透過與地理資訊系統圖層

架構及服務介接緊密結合，具識別碼之地形圖徵，能滿足對外開放流通及

整合相關描述資源之目標，各方亦能取得豐富跨域資料帶動其他圖資加值

與應用。 

地形圖徵與其他領域資料進行串接、整合與協作的關鍵，在於透過識

別碼機制建立彼此關聯性，跨領域圖資若可參考同一圖徵，便能建立對應

關聯性，即使不同圖資原設計的識別（編碼）機制有差異，只要提供單位

可明確定義其資料格式，讓其他單位取得資料後能了解如何解析資料使用，

也能建立圖資間的關聯性。 

然而從實務觀點來看，單一圖資測製時所規劃之識別資訊，是無法兼

顧所有領域識別資訊需求，故因應政府資料開放政策，促使跨機關圖資流

通，未來各類圖資識別資訊的設計，除考量本身業務圖資需求的特性，亦

須思考跨領域統一編碼或對應機制之限制。以內政部「107 年度跨領域地

形圖徵服務架構建置工作案」為例，設計基本地形圖的識別屬性類型基本

架構（如圖 3-4），便將識別屬性依照給定原則及紀錄內容，劃分為「名

稱」及「識別碼」兩大類型。「名稱」為該物件在現實世界中於特定領域

或日常生活應用之正式或慣用名稱，可經規定處理為「標準化名稱」，以

確保物件名稱之識別性及唯一性，至於「識別碼」則為依照特定設計或推

算原則賦予各圖徵之文數字代碼，可劃分為「流水編號」、「數學推算」

及「階層式代碼」等三種類型，其中「階層式代碼」可依資料主題特性或

各物件空間涵蓋範圍再劃分為能表示資料主題之「分類代碼」及空間涵蓋

範圍之「區域性代碼」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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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識別屬性類型之基本架構（內政部，2018）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目前已建置涵蓋大多數最常被使用的空間資訊圖層，

道路、鐵路及捷運、水系、建物等圖層平面位置精度為 1.25 公尺，區塊範

圍線平面位置精度為 2.5 公尺，各類圖徵空間定位準確，建置內容足以滿

足各界大部分應用所需。其圖層架構本身的設計，則已考量後續動態更新

及圖徵跨領域應用之需求，例如在地標及道路中線圖層建置識別碼欄位

MARKID 及 ROADSEGID，具有識別性及唯一性可作為與其他資料串接之

關聯資訊。此外，本中心建置的服務雲亦提供了一個便利且專業的跨領域

協作環境，透過雙方機關所律定的識別機制，分析對應欄位內容的正確性

及空間關係合理性，找出空間屬性錯誤、未更新或屬性不完整等情形，可

運用服務雲協作環境，進行資料修正或補充，除能優化圖資品質外，同時

能促進跨域資料流通共享及多元應用，提高雙方機關進一步發展穩定、互

惠協作機制之意願及可能性。 

  



27 

第四章   研究成果與分析 

依第二章所分析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維護工作實務經驗及需求，

並參酌以往取得參考圖資的資料紀錄完整程度、是否具備空間資訊特性及

業管機關共同協作的意願等，本研究分別自地標圖層中選擇幼兒園及墓地

設施（公墓），道路圖層則以具公路編號之縣（市、鄉、區）道圖資等作

為測試標的，並依照上開原則，蒐集所需參考圖資，並依研究流程進行測

試，相關研究過程紀錄詳見附錄 1 至附錄 3。本研究案取得資料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研究測試資料列表 

研究測試標的 研究測試資料 

圖層類別 測試標的 參考資料名稱 參考資料來源 格式 

EMAP 

地標 

幼兒園 全國幼兒園清冊 國教署 .XLS 

墓地設施 

（公墓） 

各直轄市、縣（市）公

立公墓使用情形統計表 
宗教禮制司 .XLS 

臺中市殯葬設施資料 臺中生命禮儀處 .XLS 

EMAP 

道路 
公路路線 

全國縣市鄉區道資料 公路局 .SHP 

臺中市市、區道資料 臺中建設局 .S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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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園地標協作案例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 條規定，幼兒園主管機關在中央、直轄

市及縣（市）分別為教育部、直轄市政府及為縣（市）政府，又依該法第

5 條規定，全國性教保服務基本資料之蒐集、調查、統計及公布事項由中

央主管機關掌理。 

查中央機關幼兒園業務，目前係由國教署負責，而國教署為控管及提

供各界全國最新且完整之幼兒園資料，爰建置「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

4（如圖 4-1）請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承辦人員依現況自行填報及

更新所轄幼兒園資料，並透過「全國教保服務網」5（如圖 4-2）發布相關

資訊予各界查詢使用。 

 

圖 4-1、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 

 

圖 4-2、全國教保資訊網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相關建置原則 

因應我國少子女化趨勢，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各種育兒政策期營造友

善育兒環境，故幼兒園設立或異動情形相較以往增加，本中心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幼兒園地標目前係以參考國教署彙整清冊建置為原則，包含公立幼

兒園、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幼兒園等類型。該清冊雖然含有參考坐標資

訊，但經實際分析後發現參考坐標資訊正確性較低（分析結果將整理於第

參小節），故現行作業機制係使用該清冊內地址資訊搭配門牌位置資料進

行初步定位，再套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圖層進行位相檢核，並針對疑

                                                
4
 教育部「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https://www.ece.moe.edu.tw/ch/ 

5
 教育部「全國教保服務網」，https://www.ece.moe.edu.tw/ch/ 

https://www.ece.moe.edu.tw/ch/
https://www.ece.moe.edu.tw/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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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處輔以街景或外調確認參考地標坐落位置正確性，故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目前建置幼兒園地標位置資訊，具有相當準確性。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以標記於對應建物上為原則，惟受限於

現行作業機制，有二種特例可予排除，其一為學校內附屬幼兒園，因實務

現地調查作業通行上之困難，以符合圖層位相合理性考量，置於區塊範圍

內建物即可（如圖 4-3），其二則為因時間差致無法取得足以更新對應建物

參考影像的幼兒園地標（如圖 4-4）。 

 

圖 4-3、學校內附屬幼兒園地標（置於區塊範圍內建物即可） 

 

圖 4-4、因時間差暫未更新對應建物之幼兒園地標（無法標定於建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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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背景概述 

為提升圖資更新時效，本中心透過自行開發「工程案件蒐集程式」蒐

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工程管理資訊網」公開資

訊及搜尋全國各級工程單位之網站公告訊息以掌握公共工程動態，俾提前

辦理相關圖資局部更新作業，近年來則配合工程會改以 API 提供相關機關

串聯取用所需工程案件資訊，除取得工程會授權使用 API 資料串聯服務外，

並配合調整所開發的「工程案件蒐集程式」取得全國工程類案件採購標案

資訊，內容包含工程名稱、工程內容、工程主辦機關資訊、預計完工日期

等（如圖 4-5）。 

 

圖 4-5、介接工程會服務取得全國工程案件資訊示意內容 

由於近年政府持續擴大幼兒教育教保公共化政策，出現不少非營利幼

兒園及職場互助式教保中心等新型態托育服務機構，且加入準公共化幼兒

園數量快速擴充，故幼兒園新（改）建、搬遷等相關工程為目前蒐集納入

控管案件的常見類型之一，考量以往需透過搜尋網路新聞或主動洽詢相關

單位之方式，才能取得門牌地址及啟用時程等資訊據以更新，作業較為不

便且易有新增或異動幼兒園地標缺漏建置或更新情形，爰主動與國教署聯

繫，經確認所管有幼兒園清冊資料，係由各地方主管機關依幼兒園啟用時

程即時更新，時效性高且含有門牌地址、經緯度等空間位置資訊，爰調整

幼兒園地標建置作業，以參考國教署提供清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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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案啟動前，本中心與國教署合作方式主要以取得最新資料為主，

並未就資料處理過程發現疑義建立反饋機制，致本中心每年取得清冊後仍

需全面重新檢視，並就建置幼兒園地標所需園所名稱、門牌地址等欄位進

行內業處理，效率不彰，故經持續與國教署聯繫及協調溝通，確認其協作

互惠意願後，將幼兒園清冊納入作本案研究標的之一。 

研究資料分析比對 

本案取得國教署提供幼兒園資料（以下簡稱幼兒園清冊）格式為文字

清冊，以下就資料內容與空間位相合理性進行分析，作業流程如圖 4-6 所

示，說明如下： 

 

 

圖 4-6、幼兒園資料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標比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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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內容比較分析 

幼兒園清冊記錄幼兒園之園所帳號、坐落縣市、鄉鎮市區、園所

名稱、地址、電話、設立別及經緯度坐標等資訊（節錄部分內容如圖

4-7）。其中，附有所屬行政區資訊之「園所名稱」與由英文字母及

數字組成之「園所帳號」均為該清冊中具識別性及唯一性的資訊，可

作為幼兒園清冊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資料串接之識別碼，

前者需依「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命名，

同一直轄市或縣（市）內之幼兒園，不得同名或同音，且需經各幼兒

園所在地主管機關審核確認，後者則不受名稱或地址異動影響，即不

需因更名或搬遷重新編碼。 

 

圖 4-7、國教署提供幼兒園清冊示意內容 

理論上，為減少因字元編碼不同造成罕見字、比對錯誤等狀況，

「園所帳號」較「園所名稱」適合做為幼兒園清冊之識別碼，但實務

上首次進行識別機制建立時，需先透過「園所名稱」與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幼兒園地標「地標全稱（MARKNAME1）」進行比對作業，方

可建立兩份資料之首次關聯，並將幼兒園清冊「園所帳號」與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地標識別碼（MARKID）6」串接起來供後

續更新維護使用。 

在上述整理資料過程中發現，部分「園所名稱」具有紀錄內容包

含亂碼、空格或引用括號格式未統一（含全半形）等未正規化情形，

致影響比對結果之狀況（節錄部分內容如圖 4-8），考量本研究案作

                                                
6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標「地標識別碼（MARKID）」係由 1碼縣市碼加 10碼流水號組成，為具唯一性

且可與其他外部資料建立關聯性之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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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時程，採由本中心先自行修正處理，並將前開發現疑義反饋予國教

署，該署表示後續將配合修正。 

 

圖 4-8、國教署提供幼兒園清冊「園所名稱」需校正示意內容 

因幼兒園正式名稱具特定命名規則，故以經正規化處理後之幼兒

園清冊「園所名稱」為基準，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地標

全稱（MARKNAME1）」進行比對，建立兩份資料間之關聯性，名

稱相同者即視為相同標的，至名稱不同者輔以人工確認原因，如名稱

格式記錄差異、未建置或已裁撤等，再據以修正資料並重新進行比對

作業，直至幼兒園清冊內所有資料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可

一對一對應同時，即完成「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標識別碼與國教署幼

兒園清冊園所帳對照表」（以下簡稱電子地圖地標識別碼與幼兒園帳

號對照表），供日後辦理資料更新作業或跨領域資料串接運用，俾提

升圖資更新校能、促進資料加值應用性。此外，因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除利用清冊更新外，尚有透過蒐集公共工程資訊及回報異動訊息辦理

局部動態更新之作業機制，故對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有建置，但未列

於幼兒園清冊者，將另回饋請國教署確認。 

二、空間位相合理性分析 

考量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既有幼兒園地標已搭配建物圖層進行位相

檢核，且有針對疑義處輔以街景或外業調查確認坐落地標位置，標定

位置已具有一定準確性，故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既有幼兒園地標坐落

位置為基準，與國教署幼兒園清冊紀錄坐標比較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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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幼兒園清冊紀錄坐標為經緯度值，將其轉換為平面 2 度分帶坐

標後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既有幼兒園地標坐標計算差值，再將兩者較

差概分為 10個級距進行分析，由下表 4-2統計數據可見，幼兒園清冊

紀錄坐標近 6 成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差在 50 公尺內，反

言之，有近 4 成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差異超過 50 公尺，

以「臺東縣達仁鄉立幼兒園」為例，兩者差值逾 17 公里（圖面示意

如圖 4-9 所示）；此外，將幼兒園清冊紀錄坐標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建物及道路相關圖層進行位相合理性檢查發現（如表4-3），有逾 6成

地標未坐落於建物上，且其中近 2 成地標標記於道路上，以「財團法

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臺東縣私立天仁幼兒園」為例，兩者差異如

圖 4-10所示。 

表 4-2、幼兒園清冊坐標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坐標差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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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幼兒園地標落點位置比較（以「臺東縣達仁鄉立幼兒園」為例） 

 

表 4-3、幼兒園清冊坐標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及道路位相合理性比對統計 

 

 逾 6成地標未坐落於建物上 

（1,651+2,860）/7,045 = 64% 

 近 2成地標標記於道路上 

（1,652/7,04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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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幼兒園地標落點位置比較（以「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

臺東縣私立天仁幼兒園」為例） 

協作機制規劃及測試 

本案於與國教署聯繫溝通過程了解，其已具有完善的管理及編修維護

系統，故雙方協作互惠機制重點以優化資料品質及提升更新時效為主。 

有關局部更新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作業，可透過比對洽國教

署取得前後期清冊，篩選出新增、刪除、名稱改變及地址搬遷等異動資料，

並利用「電子地圖地標識別碼與幼兒園帳號對照表」輔助快速找出需修正

標的，可於降低內業需處理工作量同時，可提升圖資更新效能（如圖 4-

11）；此外，透過修正更新「電子地圖地標識別碼與幼兒園帳號對照表」

持續維繫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及國教署幼兒園關聯性，未來亦能

有機會提供使用者可透過該對照表與其他領域內記錄有幼兒園帳號各種類

型資料（如：學校概況、招生資料、師生比統計等）進行串接作業，進而

促進不同領域應用情境模擬及展示分析等用途。 



37 

 

圖 4-11、幼兒園資料局部更新機制流程圖 

為確認相關圖資使用情形及日後雙方可協作機制之建議方案，本中心

於本年 8 月 8 日與國教署相關承辦召開「應用全國教保資訊網相關幼兒園

清冊辦理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標更新及協作互惠機制討論會議」，就幼兒

園資料更新及協作互惠機制召開線上會議，該署於會中除肯定本中心臺灣

通用電子地圖成果品質外，亦與本中心就下述事項達成初步共識。 

一、因國教署幼兒園清冊紀錄坐標係透過用 Google 地址定位功能取

得對應經緯度，經參考本中心分析結果評估後，將全面修正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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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坐標置換原使用 Google地址定

位功能取得之坐標，提升空間位置正確性。 

二、對於未來新增、刪除、名稱改變、位址搬遷之幼兒園，國教署將

優先參考本中心服務雲發布底圖及門牌模糊檢索功能進行資料新

增、異動作業，而本中心將於取得新版幼兒園清冊後，篩選其中

新增、異動資料更新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地標，更新作業過

程中，如有須協助確認或疑義者，再回饋國教署協助處理。 

三、有關國教署幼兒園清冊部分園所名稱出現亂碼、空格或括號格式

未統一（含全半形）等狀況，該署將參考本中心建議進行正規化

修正作業，並規劃設計相關檢核機制，讓地方政府於建置資料初

期即可依標準化後規則進行資料填載作業，以提升紀錄屬性內容

一致性，方便資料後續應用。 

研究效益分析 

一、提升電子地圖異動更新處理效率 

（一）本研究以 112 年上半年（3 月取得）之國教署清冊計 7,045

筆資料進行格式正規化及空間坐標檢核修正作業，並完成

「電子地圖地標識別碼與幼兒園帳號對照表」，建立雙方資

料後續串接識別機制。經 112年 10月向國教署申請 112年下

半年清冊取得最新資料計 7,048 筆資料，透過資料串接機制

以「電子地圖地標識別碼與幼兒園帳號對照表」比對後，可

快速確認 112 年上下半年幼兒園異動情形（包含新增、刪除、

名稱改變、地址搬遷等）計 394 筆，如表 4-4，相較以往需

7,048 筆全數進行地址資訊搭配門牌位置資料進行初步定位，

再套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物圖層進行位相檢核，並針對疑

義處輔以街景或外調確認參考地標坐落位置正確性之作業方

式，透過本案例資料串接機制辦理更新作業可大幅節省約

94%（394/7,048=94%）之幼兒園地標內業資料處理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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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12年度上下半年幼兒園清冊異動狀況統計 

異動類型 筆數 

新增 86 

刪除 81 

名稱改變 72 

地址搬遷 147 

名稱改變且地址搬遷 8 

合計 394 

（二）另經統計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最新「文教機關及場所」類別

地標計 14,229 筆，其中幼兒園為佔比最大之細項，約達 5 成

（7,045/14,229=49.5%），亦即藉由本研究規劃方式與國教

署建立公務協作機制，可減輕建置「文教機關及場所」類別

地標近 5 成左右的工作量；而其餘約 5 成的「文教機關及場

所」類別地標，尚包含國教署轄管高中、國中及國小等類型，

未來可進一步推廣、擴大與國教署之公務協作合作範疇，將

更能有效提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效能。 

二、門牌定位查詢服務可改採政府部門發布之服務 

因國教署清冊所記錄之經緯度坐標係利用 Google 地址定位服務

取得，該坐標值係透過其蒐集資訊估算，故提供參考坐標與實際坐落

位址間常有出入，而相較於 Google 推算門牌對應坐標之演算法，本

中心服務雲目前提供門牌定位模糊檢索 API服務（如圖 4-12）使用資

料來源為內政部資訊服務司每月彙整各地方政府所轄戶政事務所相關

承辦依現況逐筆標定之門牌位置資料，可靠度較高 Google 推算結果

高，故為提升現有「全國教保資訊網」幼兒園地標品質，建議國教署

後續改以本中心服務雲之門牌定位檢索 API服務辦理新增或異動地標

之坐標查詢作業，以提升地標落點位置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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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服務雲門牌 API模糊檢索服務 

三、回饋清冊資料格式建議 

為促進資料流通交換，以利後續資料整合應用分析，有關處理資

料過程中發現幼兒園名稱部分包含亂碼、空格或引用括號格式未統一

（含全半形）之情形，建議國教署可優化「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

系統功能，規劃設計資料填寫格式原則及相關檢核機制，以利地方政

府於建置資料初期即可依標準化規則進行資料填載作業，提升一致性，

俾減少後續重工處理之工時。 

四、其他建議事項 

（一）促進跨領域資料整合及運用：突顯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圖

資於跨領域應用系統中具高精度空間幾何資訊之應用價值，

優化其他來源參考圖資，並於結合其他跨領域圖資後，促進

相關領域應用情境模擬及展示分析等用途。 

（二）全國教保資訊網幼兒園地圖查詢服務功能新增介接通用臺

灣通用電子地圖底圖服務：目前國教署「全國教保資訊網」

提供之幼兒園地圖查詢服務之展示底圖係使用需付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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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服務（如圖 4-13），因本中心服務雲發布免申請

且免費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底圖服務（如圖 4-14），並依不

同使用者需求中文英文版、中文版套疊等高線、中文版透明、

英文版及正射影像等圖磚。建議可於地圖查詢功能增加介接

本中心底圖服務，以降低介接 Google Map底圖服務所需支出

經費。 

  

圖 4-13、全國教保資訊網地圖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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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WMTS服務 

（三）提供免費線上協作地理資訊工具：雖然國教署已有完善的

管理及編修維護系統，為推廣及提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及服

務雲應用，建議國教署亦以服務雲公務版地圖協作平臺作為

後續機關間溝通協作資料之地理圖資編輯展示工具之可能性，

並提供本中心服務雲功能說明予國教署參考（如圖 4-15）。  

 

圖 4-15、公務版地圖協作平臺定位查詢功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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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地設施（公墓）地標協作案例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 3 條規定，殯葬設施主管機關在中央、直轄市

及縣（市）分別為內政部、直轄市政府及為縣（市）政府，又依該法第 6

條規定，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應報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者，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查中央機關公墓業務，目前係由宗教禮制司（112 年 9 月 20 日改制成

立）負責，宗教禮制司為管理及提供各界完整之殯葬設施資料，建置「內

政部全國殯葬資訊管理系統」7（如圖 4-16），並請各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承辦人員自行填報及更新所轄殯葬設施資料，並透過「全國殯葬資

訊入口網」8（如圖 4-17）發布相關資訊予各界查詢使用。 

  

圖 4-16、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管理系統 圖 4-17、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入口網站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相關建置原則 

本中心為提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標資料豐富度，前於 107 年起將合

法之墓地設施（公墓）地標納入建置範疇，並洽宗教禮制司（改制前內政

部民政司）取得公墓清冊供作業用參考；惟實務作業過程發現，由於所取

得清冊係記錄地籍地號，需先結合地籍圖資轉換及清查，不易直接使用，

另各地方政府未即時將所轄殯葬設施異動情形上傳更新，亦讓資料存有時

間差異而與現況無法對應。故本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公墓圖資（含地標

                                                
7
 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管理系統」，https://mort.moi.gov.tw/#/Login 

8
 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入口網」，https://mort.mo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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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區塊範圍）建置作業，目前係以航拍正射影像搭配五千分之一基本地形

圖標定參考地標、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繪製範圍為原則辦理，必要時再

搭配外業確認。 

然而因大部分公墓常分布於偏遠山坡地，墓基位置錯縱複雜且占地較

為寬廣，不易透過外業調查方式再次確認用地範圍；此外，近幾年政府為

改善及活化公墓土地，積極推動公墓公園化或設置綠能光電設施等政策，

均造成原劃定為公墓用地全部（或部分）現況陸續改變或已不具明顯公墓

用途，故如何提升公墓圖資（含地標及區塊範圍）該類型圖資正確性，為

本中心目前辦理相關建置更新作業過程中面臨且待解決的難題之一。 

研究資料背景概述 

本研究案啟動之初，本中心恰巧接獲殯葬設施業管機關宗教禮制司及

臺中生命禮儀處透過服務雲「圖資反應」，回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公墓地

標疑義，另經聯繫了解臺中生命禮儀處為便民服務，建置「生命地圖導覽」

9網站，供民眾查詢使用（如圖 4-18），爰本中心主動與 2 機關聯繫及確認

其協作互惠意願後，運用本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以往處理圖資經驗，交

互分析檢測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及臺中市公墓清冊紀錄內容一致性，協助

非測繪專業機關發覺問題及優化所管資料品質，並期待進一步借重業管機

關行政流程更新機制，回饋優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公墓地標。 

                                                
9
 臺中生命禮儀處網站「生命地圖導覽」，https://mortuary.taichung.gov.tw/Frontend/Map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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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臺中生命禮儀處網站-生命地圖導覽 

研究資料分析比對 

本案分別取得宗教禮制司及臺中生命禮儀處提供墓地設施資料（以下

分別簡稱為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及臺中市公墓清冊），兩者格式均為文字

清冊，前者記錄地籍地號，而後者則記錄公墓出入口之經緯度坐標值。 

邏輯上，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及臺中市公墓清冊資料之相同公墓設施，

應具有屬性內容（例如公墓名稱）一致性及空間對應（例如參考點坐標值

應落於該公墓地號內）合理性，因此，運用本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以往

處理圖資經驗，進行 2 項資料交叉分析，作業流程如圖 4-19 所示，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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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應用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及臺中市公墓清冊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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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內容比較分析 

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以縣市為單元，記錄公墓所在行政區域、名

稱、坐落地號、遷葬計畫等資訊（節錄部分內容如圖 4-20），臺中市

公墓清冊則記錄公墓所在行政區域、名稱、地址、電話、狀態及公墓

出入口經緯度坐標等資訊（節錄部分內容如圖 4-21）。 

 

圖 4-20、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示意內容 

 
圖 4-21、臺中市公墓清冊示意內容 

經分析 2 份清冊欄位架構及資料建置內容，發現因業務需求導向

不同，而有以下差異情形： 

（一）公墓建置單元定義不一致 

 因宗教禮制司及臺中生命禮儀處因各自業務需求及目標不

同，管理建置的公墓資料於建置原則及數量上有所差異。

其中宗教禮制司以公墓名稱為單元，完整記錄對應範圍內

所有地號資訊；而臺中生命禮儀處則以提供便民掃墓交通

資訊，配合公墓空間位置分布狀況，會予以適當區隔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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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墓出入口供使用者查詢。以臺中市北屯區第 28 公墓

為例，現況為 2 處距離遙遠的公墓，宗教司公墓清冊係以

1 筆資料紀錄，而臺中市公墓清冊則區分為第 28號公墓松

竹路、第 28號公墓建功巷等 2筆資料紀錄（如圖 4-22）。 

 臺中生命禮儀處為便利提供民眾掃墓交通資訊，主要以公

墓出入口點為建置原則，如不同公墓出入口位置相同，則

有合併建置之情形。以臺中市大肚區第 2 及第 3 公墓為例，

現況為 2 處位置相鄰的公墓，宗教禮制司公墓區分為 2 筆

資料，而臺中市公墓清冊則合併為 1筆資料（如圖 4-23）。 

 

 
資料來源：宗教禮制司 

 

 
 

 

資料來源：臺中生命禮儀處 

圖 4-22、同一公墓因出入口點不同而分開建置示意圖（以臺中市北屯區第

28號公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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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宗教禮制司 

 
資料來源：臺中生命禮儀處 

圖 4-23、不同公墓因出入口點相同而合併建置示意圖（以臺中市大肚區第

2及第 3公墓為例） 

（二）名稱填寫原則不一致 

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僅記錄公墓名稱，而臺中市公墓清

冊於公墓名稱後有額外加註代管機關名稱或公墓使用情形等

資訊，如：「禁葬」、「遷葬」、「停用」等（如圖 4-

24），以臺中市太平區第五公墓為例，兩者分別以「第 5公

墓」及「第 5公墓（已禁葬） 」表示；此外，亦發現公墓名

稱含序號者，具參雜以阿拉伯數字或小寫中文數字表示，格

式不一之狀況（如圖 4-25），如：南屯區第一花園公墓、太

平區第 1花園公墓。 

 
圖 4-24、不同來源資料紀錄公墓名稱不一範例 



 

50 

 
圖 4-25、公墓序號參雜以文數字表示範例 

二、空間位相合理性分析 

經前一小節分析發現 2 項圖資資料內容存有差異，因此統一採

「縣市+鄉鎮市區+公墓名稱」之方式，將公墓地標名稱進行正規化

處理後再作空間位相比對，分析結果如下：  

（一）公墓坐落資訊地號有疑義：部分臺中市公墓清冊提供參考

落點位置未落於宗教禮制司之地號涵蓋範圍，差距過大。以

臺中市霧峰區第 5 公墓為例，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所記錄地

號均屬「五福北段」，而臺中市公墓清冊參考落點則位於

「萬斗六段」，另經套疊行政界比對，「五福北段」已超出

霧峰區範圍，需請地方業管機關協助查對釐清及回饋宗教禮

制司，如圖 4-26。 

 
圖 4-26、臺中市霧峰區第 5公墓_坐落地號資訊具疑義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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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公墓參考落點位置所有權為本國人：由於本中心曾接

獲民眾反映公墓地標坐落於私人土地之情形，故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所建置公墓地標會額外確認公墓地標坐落位置之土地

權利人類別應不包含本國人，以避免爭議。故針對 2 類清冊

之空間資訊進行土地權利人類別檢查，分別說明如下： 

 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該清冊空間描述欄位為地號資訊，

可直接透過本中心服務雲「指定地號查詢土地權利人類

別服務」（如圖 4-27），輸入地號資訊確認公墓土地權

利人類別是否包含本國人，若地號權利人含本國人，則

註記為待確認回饋請相關業管機關確認，惟相關地號可

能因地籍重測重新編訂，而公墓清冊未配合更新，致查

無地號相關資訊，故針對該類地號可透過內政部地政司

「新舊地號轉換查詢服務」10（如圖4-28）確認是否有新

地號資訊，若查無新地號則可能為地號資訊填寫錯誤，

可一併註記為待確認並回饋請業管機關確認。 

 
圖 4-27、服務雲指定地號查詢土地權利人類別查詢服務 

                                                
10
 內政部地政司「新舊地號轉換查詢服務」，https://www.land.moi.gov.tw/chhtml/landnoqry/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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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地政司新舊地號轉換查詢服務 

 臺中市公墓清冊：該清冊空間描述欄位為出入口經緯度坐

標，雖出入口點並非實際公墓坐落位置，考量公墓通常易

被視為嫌惡設施，故坐落位置仍應避免落點於私人土地上。

出入口點可透過本中心測繪服務雲「坐標查詢地號服務」

取得該坐落位置對應地號（如圖 4-29），再利用本中心服

務雲「指定地號查詢土地權利人類別服務」（如圖 4-27），

由該地號查詢土地權利人類別，確認土地權利人類別是否

包含本國人，若地號權利人含本國人，則註記為待確認並

回饋請相關業管機關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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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服務雲坐標查詢地號服務 

協作機制規劃及測試 

本案在與臺中生命禮儀處聯繫過程得知，該處基於本研究協作案之效

益，規劃啟動轄下各工作站辦理公墓資料清查作業，協助確認檢視及確認

公墓位置正確性，為利共同線上檢視及編輯既有公墓資料，因此，利用服

務雲之協作平臺，將上節分析比對結果上傳、展示於共同平臺，透過套疊

服務雲相關參考圖資及影像，並搭配地籍定位及地標查詢等功能，協助確

認資料情形。 

本中心將資料分析情形彙整為「公墓地標圖資協作互惠試辦作業說明

文件」，並於 112年 9月 28日發文回饋供宗教禮制司及臺中生命禮儀處參

考，並於本中心服務雲「地圖協作平臺」建立公務版協作地圖（如圖 4-

30）。本協作試辦作業主要以臺中生命禮儀處承辦為主，提供資料編輯權

限；宗教禮制司承辦僅提供檢視權限，以了解相關資料差異。以下就協作

資料建置、欄位設計及資料協作方式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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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公墓資料協作地圖 

一、協作資料建置 

經與宗教禮制司及臺中生命禮儀處三方就資料分析情形進行討論，

為配合臺中生命禮儀處業務需求，協作資料包含公墓出入口點及參考

點，由類型欄位加以區分，二類點位圖資建置流程如下說明： 

（一）出入口點：為利資料比對，將臺中市公墓清冊記錄出入口

經緯度坐標，透過地理資訊系統軟體轉檔為具地理資訊格

式之點圖層建置流程如圖 4-31 所示。對於因出入口位置相

同而合併建置 1 筆之大肚區第 2、3 公墓，則調整以參考宗

教禮制司公墓清冊紀錄方式，分為「大肚區第 2 公墓」、

「大肚區第 3 公墓」2 筆資料表示（如圖 4-23），以利後續

資料比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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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出入口點圖層建置流程圖 

（二）參考點：該點位後續將作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公墓地標之

落點，用以標示公墓名稱。以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為基礎，

先透過本中心服務雲「地號定位服務」確認所有地號皆為有

效地號，至無效地號則可透過地政司「新舊地號轉換查詢服

務」確認是否具有新地號資訊，若仍查無地號則可能為地號

資訊填寫錯誤，註記為待確認，至具有新地號者，則將相關

資訊更新至公墓清冊，並再次確認新地號是否為有效地號；

此外，依單筆公墓名稱逐一確認相關公墓對應地號筆數，若

為單筆，則可利用本中心服務雲「地號定位服務」所得之地

號定位坐標（係計算單筆地號多邊形形心位置，並強制點位

須位於多邊形內部）轉換為參考點（如圖 4-29）；若單筆公

墓具有多筆地號，則透過本中心服務雲「指定地號查詢地籍

圖服務」（如圖 4-32）取得所有土地多邊形範圍，並針對相

鄰土地進行圖形合併及產生參考點作業，若土地未相鄰，則

輔以人工判斷處理產生對應參考點。參考點圖層建置流程如

圖 4-33所示。 

臺中市
生命禮儀管理處

臺中市清冊
出入口點

(具坐標資訊)

轉換為
地理圖資格式

出入口點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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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服務雲指定地號查詢地籍圖服務 

 

圖 4-33、參考點圖層建置流程 

指定地號查詢地籍
圖服務(須申請)

參考點圖層

地號定位
查詢服務(須申請)

宗教司

公墓清冊
(具地號資訊)

單一公墓名稱
是否具有多個

地號

判斷地籍圖
是否相鄰

人工處理
產生參考點

合併土地籍圖範圍
產生參考點

是

否 是

轉換為
地理圖資格式

地號是
否存在

新舊地號轉換查詢
服務

更新地號資訊

是否

是否有
新地號

註記為待確認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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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作資料欄位規劃 

協作資料欄位規劃主要以臺中市公墓清冊欄位為基礎，並透過將

2 類清冊內公墓名稱正規化後，進行資料串接處理，除將宗教禮制司

清冊內坐落地號等資訊帶入協作資料中，並將依前述資料分析方式彙

整後註記內容一併匯入，如：地號權利人類別包含本國人、包含無效

地號等資訊，另為保留作業彈性，亦建立協作使用註記欄位供臺中生

命禮儀處填寫，公墓協作資料欄位表如表 4-5所示。 

表 4-5、公墓協作資料欄位表（底線為供臺中生命禮儀處註記用） 

欄位名稱 說明 

名稱 臺中市公墓清冊既有資訊之一，公墓名稱 

類型 出入口/參考點 

ID 

參考點 ID：臺中市公墓清冊原始 ID 

出入口點 ID：對應之參考點 ID編號後加註 a 

註：僅記錄於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內之資料則自

900依序順編 

MapsTypeID 預設為 2（公墓） 

Area 臺中市公墓清冊既有資訊之一，記錄對應鄉鎮市區 

Name_原始 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記錄之原始公墓名稱 

Address 臺中市公墓清冊既有資訊之一，記錄地址 

Tel 臺中市公墓清冊既有資訊之一，記錄電話 

Remark 臺中市公墓清冊既有資訊之一，記錄狀態 

含本國人 是/否 

中市 NA_正規化 
參考臺中市公墓清冊原公墓名稱，並依「縣市+

鄉鎮+公墓名」方式正規化後名稱 

宗教禮制司 NA_正

規化 

參考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原公墓名稱，並依「縣

市+鄉鎮+公墓名」方式正規化後名稱 

EMAP簡稱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標簡稱 

EMAP地標建置狀況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置情形 

坐落地號（原始） 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地號 

坐落地號（修正） 
針對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資料疑義者，可將建議

修正資訊註記於本列備查 

中市宗教 VEC 
以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內之地號資訊確認是否為

有效地號，概分為：有向量、無向量、向量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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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說明 

反饋業管機關 

（臺中市） 

回饋出入口點待確認資訊 

 出入口點坐落土地包含權利人為本國人 

 公墓名稱與出入口點為 1對多 

 公墓名稱與出入口點為多對 1 

 資料來源為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 

簡稱確認 如該公墓名稱建議修正，可註記於本列備查 

狀態確認 

如公墓狀態需修正，可註記於本列備查。 

參考臺中市公墓清冊標註，提供建議標準化文字

如下，惟如有不足再請自行增列： 

已廢止，需刪除 

已禁葬 

已禁葬，部分廢墓 

部分禁葬 

備註 1 
其他備註欄位 

備註 2 

三、資料協作方式 

本案例建立之協作地圖，包含公墓出入口點及公墓參考點兩類，

並於底圖上以不同圖例顯示（如圖 4-34），使用者可自行調整底圖或

增加不同主題資訊以輔助確認及判斷參考點及出入口點位置合理性

（如圖 4-35）。對於公墓參考點與坐落地號範圍相符或參考點僅存在

於宗教禮制司公墓清冊資料，可再確認公墓名稱及坐落地號等資訊是

否正確，並確認落點位置是否需修正。對於出入口點與坐落地號範圍

不符者，可再確認將修正地號註記於「坐落地號（修正）」備查（如

圖 4-36）。 

協作地圖線上編輯功能除提供向量重新繪製及欄位內容編修功能

外，亦提供資料編修歷程及編修人員檢視功能（如圖 4-37），以利追

蹤各筆資料異動人員及異動情形。協作資料成果不僅限於地圖協作平

臺中展示，亦可匯出為 KML或 GPX格式檔案（如圖 4-38），供資料

協作者自行下載實體資料編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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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服務雲協作平臺-地標分類展示 

 

圖 4-35、服務雲協作平臺-參考資料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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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服務雲協作平臺-線上編修功能 

 

圖 4-37、服務雲協作平臺-檢視資料編輯歷程 

 

圖 4-38、服務雲協作平臺-協作資料匯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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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效益分析 

一、協助臺中市推動公墓資料清查作業：經檢視目前宗教禮制司公墓

清冊於臺中市部分計 166 筆，其中 148 筆可透過地號可完整回傳

對應範圍供參考，餘 18筆無法完整回傳或查無對應範圍供參考，

且有 20筆參考點坐落土地所有權人含本國人，相關資訊皆已回饋

臺中生命禮儀處，該處並據此啟動轄下各工作站辦理公墓資料清

查作業，參考既有資料及歷年遷葬、禁葬公告清查所管公墓資料，

全面確認公墓地號是否為公有土地及公墓是否有漏列地號之情形，

除本中心據此辦理地標更新作業外，臺中生命禮儀處亦規劃將本

案建置之協作地圖回饋公墓清查成果，更新填報至內政部全國殯

葬管理系統，以利完善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公墓資料一致性。 

二、協助檢核既有公墓資訊，以利宗教禮制司後續擬訂全國公墓管理

方案：宗教禮制司為加強公墓管理相關措施，欲擬訂全國公墓管

理方案，須優先盤點並檢核既有公墓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包

含公墓參考點及範圍等，並一併檢討現有資料建置單元擬定、相

關欄位規劃及填寫格式規則等。透過本案例規劃宗教禮制司及臺

中生命禮儀處協作互惠試辦作業，可作為一公墓資料清查之示範

案例，後續可以此模式擴散至其他地方政府業管機關，以健全公

墓資料，後續可提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公墓地標及區塊範圍之正

確性。 

三、建議公墓名稱需標準化，另可規劃具唯一識別性之殯葬設施識別

碼，以利殯葬設施管理：目前串接公墓清冊係使用公墓名稱作為

對應之依據，惟因業管機關資料欄位及填寫格式尚未統一（例如：

如：南屯區第一花園公墓、太平區第 1 花園公墓），串接前仍須

花費人工及時間進行資料前處理後，才可進行相關比對工作。故

建議宗教禮制司可與直轄市、縣（市）業管機關研商規劃標準化

名稱，並設計具唯一識別性之殯葬設施識別碼，而為減少因字元

編碼不同造成罕見字、比對錯誤等狀況，建議除標準化名稱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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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增加以非中文編碼組成之識別碼，以利提升後續資料彙整及

異動更新之流程之效率，並依此作為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標圖

層串接之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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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鄉、區）道公路路線協作案例 

依「公路法」第 3 條規定，公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直轄市及縣（市）

分別為交通部、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又依該法第 4 條規定，有關

全國公路路線系統制定程序，其中，市道、區道，由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

擬訂，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定公告；縣道、鄉道，由縣（市）公路主

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有關中央機關市區、縣道、區道、鄉道核定及公告業務，目前分別由

公路局及交通部負責，前者負責辦理各公路業管機關提報資料審核作業，

後者則依審核通過後資料辦理公告作業。此外，公路局另建置「圖說公路

平臺」11（如圖 4-39）提供公路路線【包含省、市（縣）、區（鄉）道及

專用公路】快速搜尋與定位、公路設施資料視覺化瀏覽及公路歷史公告資

訊供各界瀏覽查詢。 

 

圖 4-39、公路局圖說公路平臺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相關建置原則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圖資，以建置車行道路為主，除繪製道路實形

面範圍外，另為導航或簡化標示需求，額外繪製道路中線，通常採單線表

示；但對於具有實體分隔設施的道路，例如國道、省道、省道快速公路、

市區高架道路等，則會以雙線表示不同方向之道路中線。此外，為利使用
                                                
11
 交通部公路局「圖說公路平臺」，https://eroad.thb.gov.tw/DGOHDVForeground/Home/Ent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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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參考，本中心每年定期洽公路局取得其彙整經交通部公告之省道、市

（縣）道、區（鄉）道公路路線資料（以下簡稱公路局路線資料），據以

標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圖資之公路編號路線資訊。 

由於公路局路線資料主要以單線方式呈現，理論上，排除現場具分隔

設施但簡化以單線表示之公路局路線路段（如圖 4-40），其餘公路局路線

資料應均位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面範圍內；然實務執行發現，由於公

路局路線資料係彙整 90年起迄今所有已公告且未廢止之公路路線成果，部

分因建置資料時間落差，導致部分成果已與現況不符（如圖 4-41），另亦

存在不少雖然現況並未改變，但受限於當時設備或技術不足，導致部分成

果品質不佳而超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面範圍情形（如圖 4-42），故需

再透過人工判斷，輔助調整相關公路示意路線至合理狀況，維持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建置道路編號連續性。 

 

圖 4-40、公路局路線資料落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範圍外但無誤之示意

圖（以市 173甲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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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不同期影像，確認現況已改變 

 

 

圖 4-41、公路局路線資料落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範圍外並輔以人工判

斷調整路線合理性示意圖（以中 76線為例） 

 

檢視不同期影像，確認現況未改變 

 

 

圖 4-42、公路局路線資料落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範圍外並輔以人工判

斷調整路線合理性示意圖（以中 108線為例） 

  

公路局路線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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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背景概述 

本中心以往參考使用公路局路線資料，據以標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

路圖資之公路編號路線資訊時，偶有發現部分路線偏離或改道等情形，多

數可透過參考公告路線及人工判斷，輔助調整相關公路示意路線至合理狀

況，維持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置道路編號連續性；少數現場已明顯改變或

無法確認路線等情形，則採個案通報公路局轉請各地方業管機關協助釐清

再據以處理。考量公路局路線資料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目前標示公路路線

之重要參考來源之一，如何優化相關參考資料品質以提升更新時效，亦可

再持續探討及精進課題。 

經與公路局聯繫後了解，該局所彙整路線資料係依循正式公告程序發

布成果，且受限於其非相關公路業管機關，尚無直接更正資料之權利；該

局亦回饋近幾年審核各地方政府提報所管市（縣）道、區（鄉）道公路路

線資料過程，常發生如資料版本不一致、圖資具位相不合理疑義等狀況致

影響審核作業時程，爰建議本中心可與地方政府聯繫，俾由圖資源頭改善

及提升相關資料品質，並告知臺中建設局刻正依公路局意見辦理公路路線

調整及補充作業。 

經主動聯繫臺中建設局後得知，該局提送公路路線調整審查資料係

107 年依據「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第 9 條規定辦理所轄公路總清查作

業成果，當時採用測繪車執行道路調查，成果品質較目前公路局路線資料

高，但因距今約有 5 年時間落差，道路現況可能已有異動，爰與其說明臺

灣通用電子地圖係以 2 年為頻率更新全臺圖資，且具不定期取得工程竣工

圖辦理重要道路局部異動更新作業之優勢，道路圖資之即時性及精準度極

高，可透過本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找出異動處，並提升後續提報公

路局資料之正確性，爰臺中建設局同意提供所轄最新公路路線資料12予本

中心，並協助進行協作互惠測試。 

  

                                                
12
 本中心於 112年 9月 23 日發文，並於 112年 9月 28日取得臺中建設局提供之市道及區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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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分析比對 

本研究案取得資料為 112 年上半年取得公路局路線資料及臺中建設局

提供 107 年公路總清查成果（以下簡稱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2 份資

料格式均為可直接透過地理資訊軟體分析加值應用之 SHP 檔，故可直接與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相關圖層串聯套疊後進行分析比對作業。以下就 2 份資

料內容及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與最新版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範圍空間

位相合理性進行分析，作業流程如圖 4-43所示，說明如下： 

 

 

圖 4-43、公路局路線資料、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

路比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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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內容比較分析  

公路局路線資料係以公路等級為單元彙整最新公告公路路線成果，

並依本島及離島區分彙整為 4份資料（如圖 4-44），記錄含公路路線

編號（RoadName）、路線起訖（RouteName）、路線里程（Miles）

及行經縣市（County）等資訊（節錄部分內容如圖 4-46），而臺中市

公 路 總 清 查 成 果 則 以 縣 市 為 單 元 ， 建 置 道 路 基 本 資 訊

（ROADBASEINFO）、道路邊線（ROAD_SIDE）、中央分隔帶

（CENTRAL_RESERVE）等 14份資料（如圖 4-45），其中道路基本

資訊（ROADBASEINFO）資料紀錄含道路編號（ROAD_NO）13、

道路名稱（ROAD_NAME）及車道類型（ROAD_TYPE）等資訊

（節錄部分內容如圖 4-47）。 

因公路局路線及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資料中皆有記錄公路編號

相關欄位，故可據此進行資料關聯，並確認路線數量之正確性及完整

性。查臺中市範圍內目前最新公告市道計 7 條、區道計 144 條，而經

串接比較後，發現交通部 111 年 3 月 18 日交路字第 1110403255 號公

告之中 44-2 線尚未納入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爰回饋臺中建設局

新增路線，至本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內相關公路編號，則已透過公

路局提供公告並辦理局部動態更新之作業機制更新完竣。 

                                                
13
 道路基本資訊中含 3個可用於記錄不同公路等級公路共線資訊之道路編號欄位，即除可以 ROAD_NO1

記錄該路段對應公路編號外，亦可透過 ROAD_NO2、ROAD_NO3 記錄第 2 個或第 3 個所屬公路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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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公路局路線資料成果 圖 4-45、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 

 

圖 4-46、公路局路線資料紀錄內容 

 

圖 4-47、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之道路基本資訊圖層紀錄內容 

二、空間位相合理性分析 

本項主要檢核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是否位於最新版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道路範圍內，經彙整分析結果，未落在道路範圍內之路線，可

分為下列幾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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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路現況改變：此處位於中 75 線，配合 112 年 4 月 25 日

「臺中市龍井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西南向聯外道路工程」完

工通車（如圖 4-48），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業取得工程圖並完

成圖資更新，臺中市公路清查總成果已與現況不符（如圖 4-

48紅線），回饋臺中建設局辦理路線調整更新。 

  

圖 4-48、中 75線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完成更新示意圖 

（二）路線中斷：此處位於中 91 線，該路段係因颱風災害中斷 16

年，故 107 年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以不連續線段表示（如

圖4-49紅線），惟該處辦理「石岡區中91線道路復建工程」

已於 112 年 10 月 20 日完工通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業取得

工程圖及參考本中心測繪車實測資料完成圖資更新（如圖 4-

49），回饋臺中建設局辦理路線調整更新。 

   

圖 4-49、中 91線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完成更新示意圖 

— 臺中市公路清查總成果 － 臺中市公路清查總成果 

－ 臺中市公路清查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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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區道路路線位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範圍外：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採用航測立體製圖進行地物測繪，因山區樹林茂

密處道路因較易受到樹蔭遮蔽，測繪該類道路路形時，主要

考量前後路段之連續性與合理性，以順接、合理、美觀為原

則繪製。本次取得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係以測繪車執行道

路調查作業方式建置，其道路邊線（如圖 4-50 紅線）正確性

應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如圖 4-50 灰色範圍）以前後道路路

形順接繪製之成果符合現況，後續將針對山區道路路形與臺

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差異較大位置，評估辦理圖資更新作業，

優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成果品質。 

 

圖 4-50、山區樹林茂密處道路示意圖 

（四）路線橫跨高架道路下空間：對於高架道路下受遮蔽之道路，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依影像可判識情況及參考可取得相關工程

資料或街景繪製為原則。經查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中包含

中央分隔帶資訊（如圖 4-51 橘色範圍），搭配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道路範圍（如圖 4-51 灰色範圍）及街景（如圖 4-52）協

助確認，可篩選路線橫跨高架道路下空間（如圖 4-51 紅線）

－ 
 

臺中市公路清查總成果_道路邊線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成果_道路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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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臺中建設局參考。另針對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中央分

隔帶成果、路線、街景皆一致（如圖 4-53），但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道路範圍與其不符者，將參考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

辦理更新作業。 

  
圖 4-51、路線橫跨高架道路下空間示意圖 圖 4-52、高架道路下空間街景示意圖 

  
圖 4-53、參考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發現之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範圍疑義 

協作機制規劃及測試 

考量依公路法規定，市道、區道，由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擬訂，報請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因此本案期藉由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高時效及

高精確度之道路資料，協助檢核臺中市市道、區道路線空間位相正確性，

以利其可提送符合現況之公路路線資料，後續可推廣至其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升整體公路路線正確性，亦可減少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更新內業處理人力及工時。 

本中心將資料分析情形彙整為「臺中市市道、區道圖資協作互惠試辦

作業說明文件」，並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回饋臺中建設局參考，為利臺中

－ 臺中市公路清查總成果_公路路線 

臺中市公路清查總成果_中央分隔帶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成果_道路面 ￭ 
￭ 

－ 臺中市公路清查總成果_公路路線 

臺中市公路清查總成果_中央分隔帶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成果_道路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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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局可線上檢視資料與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範圍相對情形，於本中心

服務雲「地圖協作平臺」建立公務版協作地圖（如圖 4-54）。以下就協作

資料建置、欄位設計及資料協作方式分別說明。 

 

圖 4-54、臺中市道、區道路線比對協作地圖 

一、協作資料建置及展示 

經與臺中建設局承辦討論回饋資料呈現方式，為可清楚快速確認

疑義處，僅篩選落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範圍外之公路路線線段展

示（如圖 4-55 紅線），後續於協作地圖內搭配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

路範圍資訊，可清楚了解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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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5、公路路線線段位於道路範圍外示意圖 

二、協作資料欄位規劃 

協作資料欄位規劃主要以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為基礎，並新增

本中心查對情形說明。針對 111 年已核定但尚未納入臺中市公路總清

查成果之路線（中 44-2）及 112年已完工通車且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已

完成更新之路線，分別以公路局路線資料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中

線納入協作資料，並於線型參考欄位註記為公路局，供臺中建設局後

續查對參考。規劃之協作資料欄位表如表 4-6。 

表 4-6、臺中市市道、區道協作資料欄位表 

欄位名稱 說明 

名稱 道路編號及比對情形說明 

分類子項預設 本案例預設為道路編號 1 

重新繪製 編輯工具，本案例暫無須使用 

道路編號 1 

臺中建設局資料既有欄位 

此欄位儲存路段所屬市道、區道、市區道路、產業道

路之公路等級與編碼，如：市道121、中10等。 

道路編號 2 

臺中建設局資料既有欄位 

若有兩種公路等級發生共線時，於此欄位儲存第二個

所屬公路等級之編碼，如：市道121、中10等。 

道路編號 3 

臺中建設局資料既有欄位 

若同時有三種公路等級發生共線，於此欄位儲存第三

個所屬公路等級之編碼，如：市道121、中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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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說明 

道路名稱 
臺中建設局資料既有欄位 

道路名稱（含路、街、巷、弄） 

公路編碼 臺中建設局資料既有欄位 

測繪中心查對情形 測繪中心查對情形說明 

線型參考 
主要來源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資料；另依查對情形，

參考「交通部公路局」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資料 

坐標（緯度,經度） 線段中點坐標，以利於 Google Map檢視街景資料 

臺中市政府備註 若有備註需求，可自行填寫 

研究效益分析 

一、協助臺中市提升預計提送公路局核定資料之正確性：本案透過臺

灣通用電子地圖高精度、高時效之道路資料，協助臺中建設局檢

核 107 年公路總清查成果與現況之差異，共回饋 5 條路線部分路

段之中線位置未落在最新版臺灣通用電子地圖道路範圍內。其中，

對於 112 年最新完工之道路工程，亦提供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依工

程圖繪製中線作為後續路線調整之參考，可作為續辦道路調查作

業之優先辦理路線。 

二、對於影像受遮蔽處，公路總清查成果可作為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

新參考資料：對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採用立體製圖進行地物測繪，

對於影像受遮蔽處（如：山區樹林密集遭樹蔭遮蔽之道路、高架

道路下空間），因臺中市公路總清查成果係以測繪車執行道路調

查作業方式建置相關道路圖資，可參考該資料中央分隔帶或道路

邊線資料，協助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檢核受遮蔽位置資料之正確性，

並評估作為辦理更新之參考資料。 

三、減少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更新作業人力成本：本案藉由以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最新版道路圖資協助直轄市、縣（市）公路業管機關檢

核路線核定資料，於提升中央及直轄市、縣（市）公路業管機關

公路路線一致性的同時，可降低目前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使用公路

局資料辦理公路編號更新作業時，針對路線不合理位置，須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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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公告並介入人工依公告路線文字判斷實際路線走向之人力工

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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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結論 

一、發揮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優勢，可互惠協助業管機關優化圖資品質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具備完善的測製規範，建置範圍涵蓋全臺、精度高

且內容能滿足各界大部分應用需求，近年來為提升圖資更新時效，透過蒐

集大量參考圖資輔助更新作業，由於原圖資產製機關本身不一定具備測繪

專業，受限於技術及地理資訊處理專業工具的不足，所產製圖資品質易有

不穩定情形，亦造成本中心引用參考圖資辦理更新作業時，需額外投入較

多人力工時進行資料預處理。為互惠協助其他業管機關解決上述情況，本

研究選用幼兒園清冊、墓地設施清冊及市、區道路路線等 3 項參考圖資進

行實驗，先分析各圖資資料特性，涵蓋點（地標位置）、線（公路路線）、

面（區域範圍）資料種類，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相關圖層分析比對圖徵

及地標位相關係，或搭配服務雲提供套疊圖層或工具輔助，設計相應檢核

機制，獲致結果確能有效協助各業管機關優化所管圖資品質，並將相關檢

核機制回饋各業管機關參考。 

依據分析比對實驗結果，除了能協助檢核一般格式或資料缺漏錯誤之

外，本研究實際獲得以下成效： 

（一）協助國教署幼兒園清冊有效篩選出登記地址未與正確建物範圍

對應的空間位置錯誤，有助於國內幼教業務推展與管理。雙方

建立協作互惠機制，國教署可透過本中心圖臺工具，辦理幼兒

園新增、刪除、名稱改變、位址搬遷等資料更新作業，產製新

版幼兒園清冊，後續可大幅節省本中心更新幼兒園地標約 94%

內業資料處理工作量，並減輕建置「文教機關及場所」類別地

標近 5成左右的工作量，未來可推廣擴大與國教署轄管高中、國

中及國小等類型之公務協作合作範疇，有效提升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更新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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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臺中生命禮儀處比對公墓地標地籍資料及對應區塊範圍，

據此辦理後續公墓資料清查作業，透過空間圖資方式管理有助

於歷年遷葬、禁葬等事項管理，提升公墓清冊資料及空間資料

關聯正確性。另規劃協助宗教禮制司後續擬訂全國公墓管理方

案，健全公墓資料並加強管理，後續可將前開公務協作機制推

廣至其他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本中心亦互惠提升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公墓地標及區塊範圍之正確性。 

（三）應用臺中建設局 107 年公路路總清查成果，檢核市道、區道路

線資料的空間位相正確性，透過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圖資比對與

現況差異及應位於對應道路（面）範圍等，確實可協助該局更

新公路路線（線）資料以利後續提送公路局核定，落實行政程

序。另外，應用定期公路總清查成果及道路工程圖資，嘉惠本

中心辦理圖資更新作業，有利降低外業人力成本。 

二、應用識別碼串接跨領域圖資，提升更新效能及促進資料多元運用 

跨領域整合及協作的目標在於透過建立各領域圖資關聯性，提升資料

更新時效及促進多元應用效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作為國家底圖角色，建

置內容涵蓋最基礎且經常使用的地理資訊，藉由識別碼建立與其他跨領域

相關圖資之關聯性。依據本研究實驗結果，利用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幼兒園

地標「地標全稱（MARKNAME1）」與國教署幼兒園清冊進行比對，以

幼兒園名稱作為識別碼，建立兩份資料間之關聯性，確實能快速找出與異

動資料對應須修正之標的，進行局部更新作業，以提升圖資更新效能，甚

至未來可依相關聯結關係，達成異動資料跨領域圖資同步自動化更新及多

元應用的目標。 

三、導入公務協作機制，一次測製、資源共享 

本中心服務雲已整合多種地理空間圖資，且可免費提供各界介接臺灣

通用地圖作為國家底圖，爰以資料建置底圖一致性考量，減少產製具有相

關性或同質性的空間圖資，避免重複測製而浪費政府資源，可將國家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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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他領域空間資料建置基礎，建立協作互惠機制，促進共享效益，使

測量領域專業技術與知識得以在國土資訊系統發展中發揮其應用角色之重

要關鍵。此外，協助非專業圖資測製機關，提供服務雲地圖協作工具輔助

處理資料，有效降低圖資應用專業門檻，提供免費、功能強大並且全國範

圍適用的編修工具，讓整體國家資源作更有效的運用。本研究針對幼兒園、

公墓及公路路線資料等研究標的規劃相關作業機制並進行測試，與各資料

業管機關溝通及協作狀況順利，試驗結果互惠雙方均感受確有助益，未來

可擴展至其他類型圖資進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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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 

建議一 

推廣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優點及經驗，共同提升官方圖資品質：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實務作業過程中發現，中央或地方政府依照各自業務需求建置圖資

內容多元且品質不一，透過本研究測試案例可證實，藉由本中心處理圖

資累積專業經驗輔助，並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比較基準進行分析，確

實能有效協助不同來源參考圖資發現問題並進而改善，爰建議未來可再

加強推廣本中心測繪圖資相關應用層面及用圖基本知識，發揮臺灣通用

電子地圖的使用效益，於協助優化官方圖資品質同時，推廣底圖一致性，

並建立完善的資料共享及跨域流通機制，以促進機關間協作關係，減少

不必要的資源重複投資及浪費。 

 

建議二 

推廣建立識別碼機制，促進圖資更新效能及資料多元運用：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協辦機關：各資料業管機關 

隨著政府推動資料開放政策，各機關陸續開放管有資料，透過跨機

關流通讓相關資料能更有效地被加值應用；此外，將各種數據資料結合

地理空間資訊可視化展示之方式，更為近幾年資料處理的趨勢，而將不

同領域間資料進行串接、整合與協作之關鍵，在於透過識別碼機制建立

彼此關聯性，若使用英數字簡化識別碼更能提升資料比對效能。 

本中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置內容已涵蓋最基礎且經常使用的地理

圖資，且大部分圖層架構設計已考量後續動態更新及圖徵跨領域應用的

需求，預為因應納入具識別性及唯一性之識別碼欄位，有利於作為與其

他資料串接之關聯資訊，惟於實驗過程發現，其他領域部分圖資產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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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未納入相關機制概念，爰建議推廣建立識別碼機制作為跨領域資料整

合之基礎，以提升圖資更新效能，供實務應用上跨領域串接圖資使用，

達到一次測製、資源共享的目標。 

 

建議三 

依專業領域劃分權責分工合作，提升政府公開資訊一致性：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協辦機關：各資料業管機關 

外業調查工作屬於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建置作業流程中重要的一環，

實務執行過程常發現現地仍保有相關招牌標示，但實際上業管機關資料

清冊已認定原用途已滅失或改變之情況，如：幼兒園停辦但招牌未拆、

公墓區域範圍已公告遷葬或禁葬、民眾反映圖資標示公路路線與現場路

牌標示資訊有出入等，上述狀況均可能因此造成外業調查時誤判現場資

訊而建置錯誤資訊。若能由測繪機關秉持其專業優勢提供協助，輔以地

理資訊分析與整合處理能力，更新維護業管機關資料清冊，將更能發揮

資料應用價值。 

協力治理之核心概念，即是藉由各個不同部門的優勢資源，經過有

效整合，秉持共同參與及彼此良性互動，進行任務分工及解決問題；爰

建議依專業領域劃分權責，並藉由各領域業管機關獨有優勢分工協作輔

助，可避免重複投入建置具高相關性或同質性空間圖資，亦能確保各界

引用官方公開資訊一致性，避免使用者造成混淆。 

 

建議四 

跨機關資料拓展多元用途，支援政府循證治理：中長期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協辦機關：各資料業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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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近期積極推動 NGIS 發展整體策略，建立空間資料流通及服

務共同規範，期建立具韌性、共通及共享的國土空間資訊應用發展環境，

引導跨機關資料服務、應用程序及工具共享協作，支援政府循證治理並

落實公共建設精準投入目標。 

積極蒐集其他領域圖資，與具備高精度空間幾何資訊之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結合，拓展多元用途，可讓整體國家資源作更有效的運用，如：

將幼兒園清冊內之門牌位置資料轉為地理資訊圖資，地圖化後成果經套

疊行政區界圖層，可供業管機關了解分布狀況，作為未來評估幼兒園選

址等決策可納入參考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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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1、幼兒園地標協作相關發文及回饋資料 

一、112年 3月 16日發文予國教署洽取 112年度上半年全國幼兒園相關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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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2年 8月 8日邀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召開「應用全國教保資訊網

相關幼兒園清冊辦理臺灣通用電子地標更新及協作互惠機制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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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全國教保資訊網相關幼兒園清冊辦理臺灣通用電子地標更新及協作

互惠機制討論會議」會議資料 

應用全國教保網相關幼兒園清冊辦理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標更新

及協作互惠機制討論會議資料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以下簡稱 EMAP)為建置地標內容完整性及為外業調查成本考量，採

取得地標清冊進行內業預處理，並針對疑義處輔以外業調查方式辦理，其中「幼兒園」類型

地標則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提供「全國教保網」資料作為更新依據。 

目前國教署及本中心 EMAP建置幼兒園示意地標作業原則，概述如下： 

 國教署(https://ap.ece.moe.edu.tw/webecems/mapSearch.aspx) 

利用 GOOGLE MAP 查詢各主管機關提供地址，取得對應經緯度。 

 EMAP 

先參考門牌位置進行初步定位後，搭配 EMAP建物並輔以街景或外調確認坐落地標

位置合理性。 

理論上，幼兒園地標應標記於對應參考建物上較合理，惟學校內附屬幼兒園，因考

量實務現地調查作業通行上之困難，且為滿足圖層位相合理性，置於區塊範圍內建

物即可，不需刻意標示至所屬建物上；此外，考量 EMAP正射影像係使用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林航空測量所拍攝航拍影像製作，因影像遮密區內圖層，除地標資料可

透過參考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清冊並輔以門牌空間資料建置外，餘內部建物及道

路等圖層以不繪製為原則，故位於遮密範圍內之幼兒園地標屬無法標定於建物區塊

上之特例。 

 
學校內附屬幼兒園地標 

置於區塊範圍內建物即可 

 
遮密範圍內之幼兒園地標 

屬無法標定於建物區塊上之特例 

 

  

https://ap.ece.moe.edu.tw/webecems/map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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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提供資料係以本中心 112 年上半年取得國教署提供幼兒園清冊【1120325 全國

教保服務機構經緯度(提供資料)，計 7,045 筆】為比較基準，搭配 EMAP 幼兒園地標(版本：

112 年指 2)進行兩份圖資之關聯比對作業。茲就相關資料分析結果提供使用意見，並研擬建

議雙方後續可協作互惠之機制供參考。 

提案一、本中心使用國教署提供幼兒園清冊分析暨使用情形說明 

使用意見一：部分資料參考落點位相合理性不足 

將國教署提供幼兒園參考落點與 EMAP建物及道路相關圖層進行位相合理性檢查，發現

有逾 6 成地標【(1,651+2,860)/7,045=64%】未坐落於建物上，且其中近 2 成地標標記於道路

上(1,652/7,045=23%)。 

以「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臺東縣私立天仁幼兒園」為例，兩者差異如下。 

  

使用意見二：部分資料參考落點與實際坐落位置差異過大 

以EMAP考量位相合理性建置後幼兒地標為基準，將貴署提供參考經緯度坐標換算至97

平面坐標後，比較兩者較差並初步分成 10 級分類進行統計，國教署標記參考坐標近 6 成

(1%+16%+43%=60%)與 EMAP差異在 50M內，即近 4成與 EMAP差異超過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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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東縣達仁鄉立幼兒園」為例，EMAP落點位置與國教署提供參考坐標之差值逾

17KM，於圖面上示意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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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意見三：部分園所名稱含亂碼、空格或引用誇號格式未統一(含全半形) 

詳可參閱提供 EXCEL 附件之「回饋主管-CHK」欄位註記，並將修正後成果註記於「園

所名(修正全型+亂碼+空格)」供參考。 

 

  

使用意見四：部分園所名稱、地址等資訊與官網不符 

 已改制為實驗小學 

 臺東縣卑南鄉富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https://fses.ttct.edu.tw/ 

 臺東縣達仁鄉土坂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https://tbps.ttct.edu.tw/ 

 屏 東 縣 三 地 門 鄉 地 磨 兒 國 民 小 學 附 設 幼 兒 園 ；

https://tiprc.cip.gov.tw/blog_wp/?p=17899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德文分班 

   

 教保網提供地址及經緯度均為重建位址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https://www.ckes.tn.edu.tw/modules/tadnews/page.php?nsn=14 

現址(暫)：台南市北區文賢一路 2 號(校舍重建，暫借北區文賢國中);教保網提

供地址及經緯度均為重建位址 

 

使用意見五：有關委託 OO辦理等資訊是否可調整改以其他欄位註記 

 

  

https://fses.ttct.edu.tw/
https://tbps.ttct.edu.tw/
https://tiprc.cip.gov.tw/blog_wp/?p=17899
https://www.ckes.tn.edu.tw/modules/tadnews/page.php?ns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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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後續雙方可協作機制建議方案 

一、資料面-與既有資料建立關聯 

本中心 EMAP地標「地標識別碼(MARKID)」係由 1碼縣市碼加 10碼流水號組成，為具

唯一性可作為與外部資料建立關聯性之鍵值，次查國教署幼兒園清冊「園所帳」亦具唯一性，

故本中心已以 112 年取得國教署提供幼兒園清冊【1120325 全國教保服務機構經緯度(提供資

料)，計 7,045 筆】為基準，經整理後，接續可透過「地標識別碼(MARKID)」及「園所帳」

資訊將兩份資料進行關聯。 

二、資料面-更新資料補建修正作業 

於本次建立既有資料關聯性後，接續僅需針對主管機關清冊內具異動(含：新增、刪除、

名稱改變、位址搬遷等)狀況資料進行處理。 

考量對外供應資料時效性，建議請國教署先參考本中心服務雲發布底圖及門牌模糊檢索

功能進行異動地標補件修正作業，惟門牌資料版本係本中心每月洽內政部資訊中心申請得，

與各地方政府門牌系統版本約有 1 至 2 個月左右的時間差；至本中心可於取得國教署提供清

冊後，針對異動部分協助確認並就有疑義者進行反饋。 

建議合作初期可透過 EMAIL 或公文往返傳遞互換所需資料，本中心預計於 112 年下半

年洽國教署請提供幼兒園清冊辦理幼兒園地標更新作業參考，請國教署於函覆本中心時，敘

明請本中心回饋幼兒園地標資料，以利確認相關圖資內容一致性；此外，本中心亦可協助提

供具門牌定位查詢功能之公務版地圖協作平臺供使用，而該協作平臺亦可評估作為雙方未來

透過 API即時傳遞互換所需資料之展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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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面-底圖介接 

本中心係透過「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https://maps.nlsc.gov.tw/)發布 EMAP 供各界免費

瀏 覽 、 介 接 及 使 用 ， 查 國 教 署 「 全 國 教 保 網 」

(https://ap.ece.moe.edu.tw/webecems/mapSearch.aspx)僅使用 GOOGLE 發布底圖作展示，建議

可評估使用本中心發布底圖，降低該平臺介接底圖所需支出費用。 

  

 

四、服務面-API 功能 

有關國教署詢問本中心目前開發 API功能，可參閱 https://maps.nlsc.gov.tw/S09SOA/ 

相關檢索資料內容係以本中心 EMAP建置成果為原則，如國教署想進一步了解相關檢索

工具設計機制，本中心可與貴署分享目前作業執行經驗供參考。 

 ADR_002 門牌服務－模糊檢索 

輸入參數：/搜尋字串[/回傳數量(預設為 10)/縣市代碼] 

傳回結果：XML；包含門牌、位置(WGS84) 

 COM_009 查詢文教設施 

輸入參數：edu(文教類別)/X坐標/Y坐標(經緯度)/半徑範圍(公尺) 

傳回結果：JSON；包含門牌、設施名稱、坐標(經緯度)...等 

  

建議圖例樣式除以顏色區隔外 

可評估輔以簡單文字註記，方便辨識 

(參考資料來源：臺中市生命地圖導覽) 

https://maps.nlsc.gov.tw/
https://ap.ece.moe.edu.tw/webecems/mapSearch.aspx
https://maps.nlsc.gov.tw/S09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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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2年 8月 22日發文檢送 112年 8月 8日「應用全國教保資訊網相關幼兒

園清冊辦理臺灣通用電子地標更新及協作互惠機制討論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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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2年 8月 22日公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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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2年 9月 23日發文與國教署洽取 112年度下半年全國幼兒園相關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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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墓地設施（公墓）地標協作相關發文及回饋資料 

一、112年 9月 28日發文請臺中市政府生命禮儀管理處協助所管公墓地標圖資

協作互惠試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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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2年 9月 28日公文附件 

應用臺中市殯葬設施資料辦理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地標更新及

協作互惠機制案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以下簡稱 EMAP）為政府首度自行產製的全國性電子地圖，

內容以道路、鐵路、建物、重要地標等基礎且經常使用的地理資訊為主，經國家發展

委員會於 107年列為國家底圖重要核心圖資。為發揮其作為官方版基礎底圖功能，促使

各政府機關所管圖資可在相同的基礎框架下相互關聯及搭配使用，故本中心自一般經

常使用且需求度較高之道路及地標挑選測試標的，依各主管機關或單位提供之參考圖

資規劃、設計檢核流程，並搭配現行製作及發布國家底圖之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公

務版）地圖協作平臺（以下簡稱服務雲公務版協作平臺）進行測試，期可於協助相關

主管優化所管圖資同時，提升官方圖資內容之一致性及正確性，精進 EMAP 更新效能，

達成「一次測製、資源共享」之願景。 

EMAP 地標圖層為建置內容完整性及為外業調查成本考量，通常採先取得地標清

冊進行內業預處理，並針對疑義處輔以外業調查方式辦理，惟「墓地設施（公墓）」

類型地標因相關名稱及範圍認定於實務執行外業調查作業有其困難度，故以搭配正射

影像並輔以五千分之一基本地形圖、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標定參考地標及範圍為原

則。 

查全國殯葬設施機關為各地方政府，並由內政部宗教及禮儀司（以下簡稱宗教司，

於 112 年 9 月 20 日由原內政部民政司下之宗教輔導、殯葬管理及禮制行政等業務正式

分出成立）統籌彙整監督。 

本中心規劃以臺中市公墓設施進行測試，經與宗教司及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聯

繫取得所彙整殯葬設施資料，初步研擬跨機關資料更新及協作互惠機制完竣，而為方

便後續作業，針對取得資料內容及服務雲公務版協作平臺操作彙整本說明文件供參考。 

【測試資料分析】 

下圖 1至圖 3為宗教司與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提供殯葬設施清冊及本中心 EMAP

建置地標架構，節錄部分內容供參考；此外，因宗教司提供資料為不具空間資訊之純

清冊格式，由本中心依參考坐落地號資訊產製參考向量以便進行後續分析比對作業，

至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及本中心 EMAP 成果為具空間資訊之向量，可直接用於進行

分析比對作業。 

 
圖 1、宗教司提供清冊示意內容（純清冊，無向量，本中心參考坐落地號資訊產製參考

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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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提供清冊示意內容（含向量） 

 
圖 3、EMAP建置公墓地標示意內容（含向量） 

經檢視宗教司、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提供資料及本中心 EMAP 建置地標成果，

將分析結果大致分成下述 4種類型供相關主管機關優化所管圖資品質參考。 

 類型一、部分公墓名稱紀錄方式不一 

不同來源資料紀錄公墓名稱不一，建議未來可率定標準化規則，以臺中市太

平區第五公墓為例，宗教司、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及 EMAP（簡稱）資料分別

以「第 5 公墓」、「第 5 公墓（已禁葬） 」及「太平區第五公墓」表示；此外，

部分來源資料之公墓序號參雜以文數字表示，格式不一，如：南屯區第一花園公

墓、太平區第 1花園公墓。 

建議主管機關針對公墓名稱紀錄方式進行正規化處理，如：序號統一率定以

文字或數字表示、調整將禁葬或代管等狀態資訊於其他欄位等。 

 
圖 4、不同來源資料紀錄公墓名稱不一範例 

 
圖 5、公墓序號參雜以文數字表示範例 

 

 類型二、部分公墓紀錄數量不一致 

不同來源資料記錄公墓數量不一致，以臺中市北屯區第 28 公墓為例，宗教司

提供清冊僅有 1 筆、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資料有 2 筆，如圖 6；以臺中市大肚區

第 2 及第 3 公墓為例，宗教司提供清冊有 2 筆、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資料僅有 1

筆，如圖 7；此外，部分列於宗教司提供資料內公墓，未列於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

處提供資料，如圖 8。 

建議主管機關重新盤點相關資料並配合現況進行公墓地標（含：名稱、參考

落點位置）修正作業。 



 

100 

 

 
資料來源：宗教司 

 
資料來源：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圖 6、臺中市北屯區第 28公墓_不同來源圖資內容比較（含參考落點） 

 

 
資料來源：宗教司 

 

 
資料來源：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圖 7、臺中市大肚區第 2及第 3公墓_不同來源圖資內容比較（含參考落點） 

 
圖 8、宗教司提供資料有，但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提供資料無之公墓清冊列表 

 

 類型三、部分公墓紀錄坐落地號資訊有疑義 

部分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提供公墓參考落點位置與宗教司提供清冊內坐落

地號位置差異過大，以臺中市霧峰區第 5公墓為例，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及本中

心 EMAP 參考落點均位於「萬斗六段」，惟參考宗教司係註記該公墓坐落於「五

福北段」，如圖 9。 

建議主管機關重新盤點相關資料，逐一確認各公墓紀錄坐落地號資訊之正確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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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臺中市霧峰區第 5公墓_坐落地號資訊具疑義範例 

 

 類型四、部分公墓參考落點位置所有權為本國人 

因本中心曾接獲一般使用者反映公墓地標落點於私人土地之回報案件（如下

圖 10），故後續建置該類型地標點時，會再輔以該參考點坐落位置所有權人資訊

判斷，盡量調整參考落點於非本國人土地（權利人類別不含本國人），以避免爭

議，惟如公墓坐落地號確實僅位於私人土地者則建議另案標註處理，如下圖 12。 

建議主管機關於調整公墓參考落點位置時，可適當輔以該落點位置所有權人

資訊後處理。 

 
圖 10、本中心接獲使用者反映調整公墓參考落點案件 



 

102 

 
圖 11、臺中市公墓參考落點含本國人清冊列表 

 
圖 12、臺中市新社區第 8公墓_參考落點確實位於私人土地範例 

 

【服務雲公務版協作平臺介紹】 

為協助主管機關優化所管圖資，本中心提供服務雲公務版協作平臺供測試，並配

合目前取得公墓地標狀況規劃相關協作機制，有關協作平臺基本操作及建議編輯方式

說明如下。 

 

【註冊機制說明】 

進入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首頁（https://maps.nlsc.gov.tw/） 

點選「地圖協作」後開啟協作平臺 

 
首次登入需請先註冊帳號（將邀請相關人員共同協作或檢視資料） 

 宗教司承辦：具可檢視資料權限。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承辦：具可編輯資料權限，以下以臺中市表示。 

 本中心承辦：具可編輯資料權限。 

https://maps.nl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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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機制說明】 

登入畫面：可參考下述說明，調整底圖或增加不同主題資訊輔助確認/判斷落點位置合

理性 

 
【建議設定/檢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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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資料說明】 

初步配合臺中市需求，將資料分成參考點及出入口 2類（圖面上使用不同圖例區隔），

兩者預設資料表內容均一致，參考點 ID為臺中市原提供 ID，出入口類型地標則於原 ID

編號後加註 a 以茲區隔；此外，針對臺中市清冊無，但宗教司清冊或本中心 EMAP 有

建置故一併納入請確認地標，ID 自 900 依序順編，故「參考點類型」資料筆數應會多

於「出入口類型」資料筆數，建議與屬性相關修訂請統一修正於「參考點類型」資料

即可。 

 建議透過「關鍵字搜尋」，分鄉鎮市區逐區檢視確認資料表內容正確性。 

 預設欄位說明：與臺中市協作作業相關欄位以紅色文字標註。 

 

資料表內容 欄位名稱 說明 

 

 

名稱 臺中市既有資訊之一，紀錄臺中
市提供公墓名稱 

分類子項 
預設 

分成參考點及出入口 2類（使用
不同圖例區隔），兩者預設資料
表內容一致 
考量參考點數量較出入口數量多 
如內容有需修正者，可統一修訂
於參考點上 

重新繪製（編輯
工具） 

如對於標點位置有疑義，可使用
該工具之（繪製點）重新編輯標
定落點位置 

ID 
參考點 ID為臺中市原提供 ID 
出入口類型地標則於原 ID編號
後加註 a以茲區隔 

MapsTypeID 預設為 2（公墓） 

Area 
臺中市既有資訊之一，紀錄對應
鄉鎮市區 

Name_原始 宗教司提供資料，原始公墓名稱 

Address 臺中市既有資訊之一，紀錄地址 

Tel 臺中市既有資訊之一，紀錄電話 

Remark 臺中市既有資訊之一，紀錄狀態 

含本國人  

中市 NA_正規化 
參考臺中市原公墓名稱，並依
「縣市+鄉鎮+公墓名」方式正規
化後名稱 

民政司 NA_正規
化 

參考宗教司原公墓名稱，並依
「縣市+鄉鎮+公墓名」方式正規
化後名稱 

EMAP簡稱 紀錄 EMAP地標簡稱 

EMAP 地標建置
狀況 

 

座 落 地 號 （ 原
始） 

宗教司提供清冊紀錄地號 

座 落 地 號 （ 修
正） 

如民政司紀錄資料有疑義，可將
建議修正資訊註記於本列備查 

中市民政 VEC 
以宗教司提供地號確認是否有向
量，概分為：有向量、無向量、
向量不全 

反 饋 主 管 機 關
（臺中市） 

 

簡稱確認 
如該公墓名稱建議修正，可註記
於本列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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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內容 欄位名稱 說明 

狀態確認 

如該公墓狀態需修正，可註記於
本列備查，經參考臺中市目前標
記方式，提供建議標準化狀態如
下，惟如有不足再請自行增列： 
 已廢止，需刪除 
 已禁葬 
 已禁葬，部分廢墓 
 部分禁葬 

備註 1 以防萬一，預設提供 2 個備註欄
位，可自行依需求增加註記 備註 2 

 

配合上述資料分析類型，建議對應處理方式如下： 

 類型一、部分公墓名稱紀錄方式不一 

建議主管機關針對公墓名稱紀錄方式進行正規化處理，如：序號統一率定以

文字或數字表示、調整將禁葬或代管等狀態資訊於其他欄位等；相關修正資訊可

註記於「簡稱確認」及「狀態確認」欄位供後續確認。 

 類型二、部分公墓紀錄數量不一致 

建議主管機關重新盤點相關資料並配合現況進行公墓地標（含：名稱、參考

落點位置）修正作業；與名稱修正相關資訊可註記於「簡稱確認」欄位，如需調

整地標落點位置，則可使用「重新繪製（編輯工具）」之「繪製點」功能處理。 

 類型三、部分公墓紀錄坐落地號資訊有疑義 

建議主管機關重新盤點相關資料，逐一確認各公墓紀錄坐落地號資訊之正確

性；相關修正資訊可註記於「座落地號（修正）」供後續確認。 

 類型四、部分公墓參考落點位置所有權為本國人 

建議主管機關於調整公墓參考落點位置時，可適當輔以該落點位置所有權人

資訊後處理；可搭配本中心服務雲圖臺之「定位查詢（常用定位-地號）」及「點

選查詢」功能查詢該筆地號所有權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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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範例說明】 

 地標位置_坐落地號範圍相符、與 EMAP參考落點接近：可確認公墓名稱、坐落地

號等資訊是否正確、參考落點位置是否需修正。 

 
 臺中市提供 1120706清冊（無）+民政司提供 1120424彙整表（有）：可確認公墓

名稱、坐落地號等資訊是否正確、參考落點位置是否需修正。 

 
 地標位置與坐落地號範圍不符：參考落點於萬斗六段（1078-1地號）、登記地號於（五福

北段 82地號）；針對該類資料，可將修正地號註記於「座落地號（修正）」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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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縣（市、鄉、區）道公路路線協作相關發文及回饋資料 

一、112年 9月 23日發文予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洽取所轄市道及區道圖資 

  



 

109 

二、112年 10月 31日以電子郵件回饋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比對成果及協作

互惠試辦作業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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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2年 10月 31日電子郵件附件 

導入公務協作流程精進臺中市市、區道圖資協作互惠試辦作業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以下簡稱 EMAP）為政府首度自行產製的全國性電子地圖，

內容以道路、鐵路、建物、重要地標等基礎且經常使用的地理資訊為主，經國家發展

委員會於 107年列為國家底圖重要核心圖資。為發揮其作為官方版基礎底圖功能，促使

各政府機關所管圖資可在相同的基礎框架下相互關聯及搭配使用，故本中心自一般經

常使用且需求度較高之道路及地標挑選測試標的，依各主管機關或單位提供之參考圖

資規劃、設計檢核流程，並搭配現行製作及發布國家底圖之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公

務版）地圖協作平臺（以下簡稱服務雲公務版協作平臺）進行測試，期可於協助相關

主管優化所管圖資同時，提升官方圖資內容之一致性及正確性，精進 EMAP 更新效能，

達成「一次測製、資源共享」之願景。 

【測試資料分析】 

一、測試資料： 

1、 112年 9月洽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取得市、區道成果 

2、 112年第 2階段更新 EMAP道路圖資 

3、 112年上半年洽交通部公路局取得縣、市、鄉、區道成果 

二、測試方式： 

1、 路線編號完整性 

比對交通部公路局提供資料與臺中市政府提供資料路線編號差異。 

2、 路線合理性 

比對臺中市政府提供路線資料是否落在 EMAP道路範圍內。 

三、測試分析成果 

為協助主管機關優化所管圖資，本中心於服務雲公務版協作平臺提供測試比對成

果檢視，有關協作平臺基本操作及建議編輯方式說明如下。 

【國土測繪中心地圖協作平臺註冊流程說明】 

一、進入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首頁（https://maps.nlsc.gov.tw/） 

點選「地圖協作」後開啟協作平臺 

 
  

https://maps.nl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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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次登入需請先註冊帳號（已邀請*******@taichung.gov.tw，並提供「臺中市市

道、區道路線比對」協作地圖之編輯權限） 

 

 
 

三、註冊完畢後請重新登入，並點選下圖上方之「公務版」（僅顯示於具該協作地圖

權限者之列表，一般使用者列表不顯示），即可看到「臺中市市道、區道路線比

對」協作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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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地圖操作說明】 

一、進入協作地圖圖臺頁面可看到疑義處分布情形。 

 
 

二、點選協作地圖後，即跳出疑義處列表，逐筆點選，圖面會自動跳至疑義位置，並

顯示疑義處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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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疑義處各欄位說明如下表，再請參閱。 

資料表內容 欄位名稱 說明 
對應

ROADBASEINFO_NLSC 
欄位 

 

名稱 

道路編號及與臺
灣通用電子地圖
道路面範圍比對
情形 

無 

分類子項預設 
本案例預設為道
路編號 1 

無 

重新繪製 
編輯工具，本案
例暫無須使用 

無 

道路編號 1 

此欄位儲存路段
所屬市道、區
道、市區道路、
產業道路之公路
等級與編碼，
如：市道 121、
中10等。 

ROAD_NO1 

道路編號 2 

若有兩種公路等
級發生共線時，
於此欄位儲存第
二個所屬公路等
級之編碼，如：
市道 121、中 10
等。 

ROAD_NO2 

道路編號 3 

若同時有三種公
路等級發生共
線，於此欄位儲
存第三個所屬公
路等級之編碼，
如：市道 121、
中10等。 

ROAD_NO3 

道路名稱 
道路名稱（含
路、街、巷、
弄） 

ROAD_NAME  

公路編碼 
臺中市既有資訊
之一，紀錄對應
鄉鎮市區 

ROAD_CODE  

測繪中心查對
情形 

測繪中心查對情
形說明 

NLSC_NOTE 

線型參考 

主要來源為臺中
市政府建設局資
料；另依查對情
形，參考「交通
部公路局」及
「臺灣通用電子
地圖」資料 

NLSC_REF 

坐標（緯度,經
度） 

線段中點坐標，
以 利 於 Google 
Map 檢視街景資
料 

無 

臺中市政府備
註 

若有備註需求，
可自行填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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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作平臺提供各類圖資供套疊，本案例可參考最新版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正射影像檢視確

認。 

 
 

五、 協作平臺亦提供匯出功能（KML及 GPX），以利於套疊於其他空間資訊展示系統

（Google Map或 Google Earth）。 

 

 

 


